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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前正是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2004年万州事件、2008年瓮安事件是群体性事件的典型代

表，且未来 15至 25年可能是中国群体性事件多发期。群体性事件的典型特征是事件发生过程

中攻击政府工作人员和政府部门，对社会秩序产生强烈的破坏，具有爆发性、破坏性等特点。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具有典型的“非直接利益”的特点。已有研究指出群体性事件的众

多影响因素，但都未能探明大量非直接利益者为什么参与群体性事件。研究借鉴道德判断和观

点群体这两个概念以及勒庞指出的法国大革命的间接因素观点，假设非直接利益者因为道德判

断而凝聚共识，形成范围广泛的观点群体。观点群体具有超越具体的群体界限和个人利益的特

点，且由于已经完成观点动员过程，使得在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在特定的群体性事件爆发时无需

外显、长时间的行动动员过程就迅速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之中。研究假设，个人不公正感、生活

满意度及其外归因、政治效能等因素正是通过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产生影响，使得大量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具有非直接利益性的特点。

研究 1通过情境实验操纵道德判断(1085名大学生被试)和研究 2通过问卷调查(876名大学

生被试)发现，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愤怒情绪实现。个体对政

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负面，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越高，参与跟自己无直接利益关联的群

体性事件的意向越高。

研究 3通过情境实验操纵不公正待遇(92名大学生被试)和研究 4通过问卷调查(847名大学

生被试)发现，不公正待遇(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这种效应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

绪实现。不公正待遇(感)越高，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负面，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越

高，参与跟自己无直接利益关联的群体性事件的意向越高。

研究 5通过情境实验操纵生活满意度和外归因(1933名大学生被试)和研究 6通过问卷调查

(904名大学生被试)发现，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交互效应，这种效应

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实现。生活满意度越低，对生活满意度的外归因越高，导致对政府和

官员的道德判断越负面，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越高，个体参与跟自己无直接利益关联的群

体性事件的意向越高。

研究 7通过情境实验操纵政治效能(1029名大学生被试)和研究 8通过问卷调查(1225名被试)

发现，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这种效应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实现。政治

效能越低，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负面，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越高，参与跟自己无直

接利益关联的群体性事件的意向越高。

研究结果证实了研究假设，表明道德判断是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个

人不公正感、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政治效能正是通过道德判断而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产

生效应。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人心向背是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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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通过影响人心向背而影响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政府历来关心人心

向背是正确的做法。

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在理论上解释了为什么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同时，研

究在被试选择、方法选择等方面还有改进之处。建议政府着力改变自身道德形象，采用实证研

究加强群体性事件预警作用，引导民众采取“依法抗争”而非“依伦理抗争”的方式表达利益

诉求或者伦理诉求。

关键词： 道德判断 愤怒 个人不公正感 生活满意度 外归因 政治效能 群体性事件参与

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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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 and over the next 15 to 25 years are the high happening period of mass incident in China.

WanZhou Event(2004), WengAn Event(2008) were the typical mass incidents. In Chinese official

files, mass incident means a kind of attack against local government office or government officials by

a group of people that is sudden, short, out-of-order, and with no clear and definite political assertion,

which is one kind of collective action.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ass incident is that attacks

against local government office or government officials, breaking social order, and sudden.

Present researches pointed out that one of most remarkable features is that most people have no

personal interest in the mass incidents. These participants can be named non-personal interest

participants. Now many researches pointed out many factors of mass incidents, but no research can

explain why so many non-personal interest people participate in mass incid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cepts of moral judgment, opinion-based group, and the indirect caus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e Boin, 1895/2011), this research hypothesized that many non-personal interest participants form a

wide range of opinion-based group on the basis of moral judgment on the government and officials.

The members of this kind of opinion-based group participate in mass incidents beyond the specific

group boundaries and personal interest. Because of the opinion-based group formation, this kind of

mass incidents don’t need explicit action mobilization. This research also hypothesized that personal

injustice, life-satisfactory and its external attribu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 influenced mass incident

participation through moral judgment.

In the study 1(a vignette experiment), 1085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in it with 481 males and

604 females. The level of moral judgment on the government and officials was manipulated b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moral judgment made by the local population; anger and mass incident intention

were measured afterward. The study found that anger partial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judgment and mass incident intention. Study 2 (a survey) in which 876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found the similar effect.

In the study 3(a vignette experiment), 92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in it with 40 males and 52

females. The level of unjust treatment was manipulated by the description of just or unjust treatment

in the land acquisition by local government, the moral judgment made by the local population. Moral

judgment on the government and officials, anger, and mass incident intention were measured

afterward. Study 3 found that unjust treatment influenced mass incident intention through moral

judgment and anger. Study 4 (a survey) in which 847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found the similar

javascript:void(0);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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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In the study 5(a vignette experiment), 1933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in it with 855 males and

1078 females. Life-satisfactory and its external attribution were manipulated by the description of a

person who was satisfied with his life or not and he attributed the reason to himself or the social

circumstance. Moral judgment, anger, and mass incident intention were measured afterward. Study 5

found that Life-satisfactory and its external attribution influenced mass incident intention through

moral judgment and anger. Study 6 (a survey) in which 904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found the

similar effect.

In the study 7(a vignette experiment), 1029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in it with 466 males and

583 females. Political efficacy was manipulated by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esponsive

degree to the population. Moral judgment, anger, and mass incident intention were measured

afterward. Study 7 found that political efficacy influenced mass incident intention through moral

judgment and anger. Study 8 (a survey) in which 1225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found the similar

effect.

The results supported all the hypothese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moral judgment is the

important reason why so many non-personal interest participants participate in mass incidents. The

more the people think the governments and the officials to be immoral, the higher intention to

participate mass in incident. The results also suggested that personal injustice, life-satisfactory and its

external attribution, and political efficacy influenced mass incident participation through moral

judgment. In colloquial usage, the public attitude for o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is the

essential factor of mass incident intention. It also suggested that it is right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lway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s popularity.

The main contribution of this research is it explained why so many non-personal interest

participants participate in mass incidents. There are shortcomings in this research’s sampling and

research method. Thi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mprove their moral image,

enhance forewarning of mass incidents on the basis of empirical research, and guide the people to

express interest demand or moral demand.

Key words: moral judgment; anger; personal injustice; life-satisfactory; external attribution;

political efficacy; political efficacy; mass incident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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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研究背景

2004年 10月 18日下午 1时左右，重庆市万州区高笋塘太白路段，50岁出头的“棒棒”(用

圆竹筒或者扁担帮人挑东西以换取报酬的挑夫)余继奎在行走过程中，肩上的扁担不小心碰到了

走在他后面的妇女曾庆容。曾庆容对“棒棒”余继奎破口大骂，随后可能因为余继奎还嘴，曾

庆容扇了余继奎两记耳光。随后，曾庆容的丈夫胡权宗赶到，胡权宗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夺过

余继奎的扁担将他的腿砍伤，并且说自己不怕告状，扬言 10万块钱就可以要余继奎的命。胡权

宗夫妇的做法引起周围民众的强烈不满，导致民众将他们围困，并引起道路堵塞。之后，警察

赶到现场后准备带离胡权宗夫妇并强行驱散周围民众。警察的做法引起围观民众的愤怒，导致

大批民众聚集太白路。在此过程中，民众聚集的越来越多。据目击者称，到傍晚时分聚集民众

达到近十万人，发生打砸抢行为，烧毁警用车辆多台，并打砸了万州区政府大楼(陈绪兆, 王习

胜, 2008)。

2005年 6月 26日下午 2时 30分左右，安徽省池州市翠柏路菜市场门口，一辆江苏牌照轿

车与一辆自行车发生碰撞。轿车车主吴某要自行车车主刘某赔偿，自行车主刘某则要求吴某送

他到医院检查，争执中刘某拍打了吴某轿车的倒车镜，遭到吴某两名保镖的暴打。据说，当时

吴某叫嚣“打死了不就是赔 30万嘛”，引起了围观市民的不满，并有人向警方报警。该片区警

察到达现场后，准备将吴某一行几人带到派出所调查，但是民众认为警察这是“官官相护”，将

警察围困，要求警察“交人”。围困民众导致交通严重堵塞。为疏散民众，池州市的市领导赶到

现场与市民对话，但效果不理想。下午 6时左右，一些人开始推、砸肇事车辆，点燃轿车，并

向着火的车辆扔放鞭炮。随后，又有一些人将一辆停放在该片区派出所门前的警车推堵到派出

所门口，一边点燃车辆，一边燃放鞭炮，混乱升级，有些人甚至袭击现场武警。并且赶来灭火

的消防车，消防栓被围观民众抢走，车子被推离现场十余米。晚上 7时 25 分左右，有人将派

出所电源切断，向室内扔放鞭炮，打砸派出所并点燃现场的一辆宣传车和一辆警车。晚上 8时

左右，人群开始打、砸据说是由肇事者投资的一家超市，仅 3个多小时，超市一楼的物品即被

洗劫一空(刘孝友, 2012; 王利平, 2008)。

2008年 11月 17日 9时 30分左右，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 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位于

武都区新市街的陇南市委上访，随后群众越聚越多。当晚 20时前后，事态开始升级，一批闹事

者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69名武警、2名民警和 3名记者被打伤，其中 11人住院治疗。闹事者

砸毁和烧毁房屋 110间、车辆 22辆，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不含房屋及车辆损

失)500余万元，职工私人财产也受到不同程度损害(宋常青, 2008)。

以上这些都是群体性事件的典型代表，其典型特征是事件发生过程中攻击政府工作人员和

政府部门，对社会秩序产生强烈的破坏，具有爆发性、破坏性等特点。这种群体性事件正处于

爆发的高峰期。目前国内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有：2004重庆万州事件、2005安徽池州事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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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瓮安事件、2009海南三亚事件、2010安徽马鞍山事件、2011湖北利川事件、2011广东潮

安事件、2012江苏启东事件、2013浙江苍南事件、2014湖北咸宁蒙牛事件，层出不穷，不仅

事件发生数量逐年增多，而且具体事件参与人数也在增多。从 1993年到 2003年，群体性事件

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 17%；规模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年均增长 12% (汝信, 陆

学艺, 李培林, 2004)；2006年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 6万余起，2007年猛增至 8万余起(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2008)；据不完全统计 2012年全国共发生社会影响较大的群体性事件 423件，

平均每天 1件群体性事件有余，其中广东 167件，浙江 30件，江苏 23件，有 10个省市发生的

群体性事件在 10件以上(包利民, 2013)。学者认为，未来 15至 25年将进入群体性事件多发期(孙

元明, 2013)。因此，研究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的迫切任务。本

研究拟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探讨。

已有研究指出，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具有典型的“非直接利益”的特点(代玉启, 2012; 黄

毅峰, 2014; 吴传毅, 唐云涛, 2010; 谢海军, 2010; 王利平, 2008; 徐彬, 卢进, 2014; 张荣军,

谭培文, 2011)。参与者的这种“非直接利益”特点，是群体性事件预测和应对中的难题。正如

研究者指出，这种无直接利益者事实上就是“普遍冲突参与者”和“冲突随机参与者”，是参

与各种冲突的“常备大军”(李小群, 虞耀华, 吴楠, 2007)，它既意味着与事件无直接利益的旁

观者都会参与到事件中来，也意味着难以预测哪些人会参与群体性事件，这对群体性事件的预

测和应对都提出了难题。已有研究在理论上和实证上都未能探明大量非直接利益者为什么参与

到群体性事件中来。但是从具体事件发生的角度来看，还是能找到研究的突破口。

就万州事件而言，围困胡权宗夫妇以及警察的民众，在这起事件中自身并未受到胡权宗夫

妇的欺凌，不是欺凌事件的当事人，是欺凌事件的非直接利益者。毫无疑问，对胡权宗夫妇以

及警察的义愤，是他们围困胡权宗夫妇以及围攻警察和政府大楼的直接心理原因。正是这种义

愤，即由道德判断所导致的愤怒，赋予他们围困胡权宗夫妇以及攻击警察和政府大楼的“权力”，

让他们认为这种攻击行为是“道德上合法的”。这种由道德判断所赋予的“行为合法性”，正是

周武王起兵反抗商纣王的理由(刘刚, 2011; 允春喜, 金田野, 2015; 张怀通, 2012)，是历朝历代

农民起义的理由(王灿, 2014)，是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理由(雷会生, 李克臣, 2013)，也是法国

大革命中暴力革命的理由(王泳杰, 2010)。群体性事件与法国大革命中“乌合之众”的行为有

着高度的相似，也与历代农民起义在威胁社会与政权的稳定方面有着高度的相似，因此从道德

判断的角度，探讨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有着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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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文献综述

1 群体行动与群体性事件

1.1 群体行动

1.1.1 群体行动的界定

群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collective behavior)，指的是旨在改善整个群体而非一个或少数人

的地位、权力或者影响力的行动(Wright, Taylor, & Moghaddam, 1990; van Zomeren & Iyer, 2009)。

在群体行动研究领域中，群体行动和反抗(protest)被视为可以互换的概念(Stürmer & Simon, 2009;

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13; Crossley & Ibrahim, 2012)。国内将之译作“集群行为”(阮

如钧, 1989; 周晓虹, 1997；张书维, 周洁, 王二平, 2009; 陈浩, 薛婷, 乐国安, 2010)或者“集体

行动” (王国勤, 2007; 王赐江, 2010; 陈浩, 薛婷, 乐国安, 2012; 石晶, 崔丽娟, 2014)。

1.1.2 群体行动的类型

（1）竞争性群体行动与转换性群体行动

群体行动可以有多种分类方式。根据第一种分类方式，群体行动可以分为两类：竞争性群

体行动与转换性群体行动(Wright, 2009)。当一个群体的成员意识到他们所处群体的不利地位、

群体边界的不可渗透性(进入到一个更高地位群体的不可能性)、意识到这种形势的不正当性与

不稳定性(即可以通过行动来改变形势)，他们就会准备采取直接的竞争性行动去改善他们内群

体相的地位。这种行动，服务于一种改善内群体的相对地位的竞争性目标。美国的公民权利运

动、妇女运动、加拿大的原住民群体或澳大利亚土著的行动，都属于竞争性群体行动。在这些

群体行动中，他们参与群体行动都是为了提高他们群体相对于美国白人、男性、加拿大白人、

澳大利亚白人的社会地位。但是转换性群体行动与此不同，它们的目标不在于提高参与者所在

群体的相对地位，而是尽可能多地把外群体的成员转化为内群体成员。例如环保主义者的群体

行动就不属于竞争性行动，在他们的行动中，目标不在于提高内群体相对于外群体的相对地位，

而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转换成内群体成员和采取符合内群体规范的世界观。对于环保主义群体

行动，他们通过运动传递的信息是“每个人都应该成为环保主义者”而不是“环保主义者应该

得到更好的对待”。

（2）规范性群体行动和非规范性群体行动

根据第二种分类方式，群体行动可以划分为规范性群体行动和非规范性群体行动(normative

versus nonnormative action)，前者的目标在于改变群体在系统内部地位的行动但不破坏当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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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则，例如普通的游行、示威；后者破坏和违反当前系统的规则，例如骚乱(Wright, 2009)。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区分并不仅仅是暴力与非暴力的区分。非规范性的群体行动不仅挑战当前

群体间地位的不平等，更挑战决定群体地位的社会结构和规则（即手段）。因此，当规范性群体

行动对社会秩序提供无声的支持时，非规范性行动向内群体成员、外群体传递清晰的信息，那

就是他们认为当前社会秩序是不合理的。所以，参与非规范性群体行动，可能要求更强的关于

外群体行为是不公正/不道德的信念。在规范性通道是畅通的时候，人们一般会优先选择规范性

行动。然而，如果体制内的策略证明无效或者优势群体采用非规范性的手段来保持他们的权力，

知觉到的体制合法性就会打折扣，规范性群体行动就会让位于非规范性群体行动(Wright, 2009)。

根据第二种分类方式，可以看出，由于具有暴力性和破坏社会秩序的特点，群体性事件属于非

规范性群体行动，是群体行动的一种。

1.1.3 群体行动的测量

群体行动的测量有行为意向测量和实际行为测量两种。实际行为测量一般记录个体在请愿

书上实际签名的情况(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12)和个体对自己实际行为的回忆

(Kelly & Breinlinger, 1995)，行为意向测量包含参加抗议、游行示威等形式的行为意向等等。Kelly

& Breinlinger(1995)在测量男性参与女性群体抗议行动的意向时，问卷包含参与女性群体事务、

参与女性群体性抗议、对女性事务的非正式参与和参与个人抗议四个维度；Wiley 等人(2013)

借鉴 Kelly 和 Breinlinger (1995)的问卷，在测量群体行动的行为意向时采用了六道题：“作为某

种女性事务的发言人而行动”、“花时间为女性运动（筹款等）工作”、“参加女性的会议或研讨

会”、“参加支持女性权利的集会或者游行示威”、“参加关于女性事务的游行、抗议或者集会”、

“为女性事务联系媒体（广播、电视、报纸等）”；Stürmer 和 Simon (2009)在问卷中包含参与公

众示威、静坐抗议、大学罢工、发起请愿、写抗议信等形式的意愿；van Zomeren, Postmes 和

Spears(2012)在问卷中采用四道题：“我将参与抵制涨学费的游行”、“我将在针对这件事的请愿

书上签字”、“我将会针对这件事做点什么”、“我将做点什么来反对这个计划”； Tabri和 Conway

(2011)采用的也是类似的行为意向测量。van Zomeren 和 Iyer(2009)指出，认为没有必要只研究

真实的行为，因为在预测实际群体行动时，行为意向的预测作用更大。这些群体行动的测量方

式，一般测量的都是抗议、集会、游行等行为的意愿，测量的都是比较温和、非常理性、组织

水平较高的行为，几乎没有研究涉及对打砸抢行为或者攻击行政工作人员等暴力性、非理性、

组织水平低的行为的测量。根据上述规范性群体行动和非规范性群体行动的分类方式，这些测

量都是对规范性群体行动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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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群体性事件

1.2.1群体性事件的界定

群体性事件原本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 最初作为一个“政治术语”出现在官方言论和

文件中，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用语(朱力, 2009)；在出现之初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表

达也不统一，后来政府机关和研究者们才基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不同的界定(于建嵘, 2009a)。

例如，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

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公安部, 2000)；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群众认

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通过非法聚集、围堵等方式，向有关机关或单位表达意愿、提出要求等

事件及其酝酿、形成过程中的串联、聚集等活动(中共中央办公厅, 2004)；为达成某种目的而聚

集有一定数量的人群所构成的社会性事件，包括了针对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的、有明确诉求的

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课、请愿、上访、占领交通路线或公共场所等(邱泽奇, 2004)；指

的是聚众共同实施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和损害公私财产安全的社会事件(林维业, 刘汉民, 2008)；有一定人数参加的、通过没有法定依

据的行为对社会秩序产生一定影响的事件(于建嵘, 2009a)；指一种非阶层性的、偶发短暂的、

无直接利益关联的群体性冲突行为(周连根, 2013)；群体性事件是一定利益主体以违法方式向政

府部门表达利益诉求以及不满情绪，并产生严重社会影响的公共事件，具有行为动机的正当性、

行为方式的违法性、行为结果的危害性等特征(王常柱, 2014)；是当下我国典型的群体行动，是

部分群众与当地党政部门或强势社会集团的对抗性冲突，是民众在现行体制外的一种利益诉求

方式(王二平, 2009; 张书维, 周洁, 王二平, 2009;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 2012)。这些定义集中

于群体性事件行为的群体参与性、秩序破坏性、不合法性、官民冲突的根源性、行为指向性(行

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政治上的安全性。不同的界定者强调的重点不同，但都承认这些特征。

Pierskalla和Hollenbach(2013)研究中采用暴力性群体行动(violent collective action)概念也恰好能

描述群体性事件的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公安部(2000)和中共中央办公厅(2004)的界定，以及由2004重庆万州事

件、2005安徽池州事件、2008贵州瓮安事件、2009海南三亚事件、2010安徽马鞍山事件、2011

湖北利川事件、2011广东潮安事件、2012江苏启东事件、2013浙江苍南事件、2014湖北咸宁蒙

牛事件等典型的群体性事件表现出的特点来看，群体性事件专指不合法、破坏性的群体行动，

在事件过程中有打砸抢等明星的暴力行为，在概念体系中属于群体行动，是非规范性的群体行

动，上述众多界定都非常清晰地强调了这一点。因此，在研究中一定要对群体性事件的内涵予

以严格限定，即采取暴力形式的群体行动，是非规范的群体行动，合法的游行、示威、罢工、

集会、谈判就不是群体性事件，在探讨群体性事件的分类、测量、影响因素时应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认为群体性事件就是群体行动，一方面不符合2004重庆万州事件、2005安徽池州事件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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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另一方面在概念体系上也存在混乱，因为在学术研究中群体行动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概念，

群体性事件这个概念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与此同时，在探讨不同类型的群体行动时，不同的群

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应该区别对待，不能将规范性群体行动的影响因素直接等同为非规范性群体

行动的影响因素，这对学术研究和政府应对措施都有重要的意义。

1.2.2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根据已有研究，总结如下。

(1)暴力性、破坏性，伴随有打、砸、抢、烧等违法犯罪的行为(于建嵘, 2008, 2009a; 刘崧,

2015)。这是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也是它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史献芝, 刘建明和李强彬(2009)

指出，社会泄愤事件犹如一个五味杂陈的酱缸，参与者在其中用近乎疯狂的行动尽情地宣泄着

自我心理上的不满或愤懑。

(2)偶然性、突然性、短暂性。这些事件主要是因偶然事件引起，事发突然, 演变迅速 (李

小群, 虞耀华, 吴楠, 2007; 于建嵘, 2008; 刘崧, 2015)。这种偶然事件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诱发

因素，在社会矛盾向群体性事件转化的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史献芝, 刘建明, 李强彬,

2009)。群体性事件同时也具有短暂性的特点，从意外事件升级到一定规模的冲突过程非常短(于

建嵘, 2009a; 张书维, 王二平, 2011)，这个特征使之与其他有预谋、有组织而且相对理性的群体

行动相区别。一般规范性的群体行动经历了明显的动员过程，因此不具备突然、偶然的特点。

偶然性、突然性是群体性事件与一般规范性的群体行动的区别所在，而且群体性事件的偶然性、

突然性是为群体性事件的预测和控制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突出群体性事件的突然性特点并研

究群体性事件的预测因素有重要意义。

(3)官民对抗性。群体性事件直接指向政府工作人员或政府部门。群体性事件中，愤怒的人

群与当地党政部门或强势社会集群对峙，矛头直接指向政府 (于建嵘, 2009a; 于建嵘, 2009b; 王

赐江, 2010; 张书维, 王二平, 周洁,2010; 张书维, 王二平, 2011; 王二平, 2012a; 王二平, 2013;

石方军, 2013)。在瓮安事件中, 县委、县政府和公安局等机关办公楼被烧, 一些消防队员和公安

民警被打伤; 在孟连事件中, 数百名村民手持长刀、钢管、棍棒与警察发生激烈冲突，多人受伤；

在陇南事件中, 聚访者把打、砸、抢、烧的目标指向陇南市政府，维护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武警

受到攻击。而且，在事件中，除了民众与政府工作人员以及政府遭遇损失和人员伤亡，这三起

群体性事件均未造成其他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瓮安县公安局被打、砸、抢、烧时, 对面的多

家商铺竟毫发未损，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和行使主体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成为直接受

攻击的对象(王赐江, 2010)。

(4)非预谋性与低组织水平性。事前并无精心的组织准备，并未有事前行动路线、目标指向、

行为策略等等方面的设计(陈绪兆, 王习胜, 2008)；没有明确的组织者，找不到磋商对象(于建嵘,

2008)，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性并不表现为组织的有机性与严密性(单飞跃, 高景芳, 2010)。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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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与第二个特点高度相关。

(5)非政治对抗性。虽然目标指向行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但是行为本身并不具备政治对抗

意味。这是对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性质的基本判断，是政治上做出处置决断的基本依据。2009年

公安部长在全国政协十届十次常委会会议指出，这些群体事件基本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具

有非对抗性，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戴群策, 尹显英, 2009)；维权性群体性事件主要是利益之争

而非权力之争，经济性大于政治性，并不是是针对政权的政治权力之争, 也不是反体制反对政

治制度的行为 (于建嵘, 2009a; 丁姝婷, 2010)；民众没有政治企图(金太军, 赵军锋, 2011)；行动

本身并不具备政治对抗意味 (金太军, 沈承诚, 2012)；在政治上不具反动性(孙元明, 2013)。

(6)参与者的非直接利益性。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直接利益关系，参与者边界模糊。近年来

的瓮安事件、万州事件、石首事件、池州事件等接连发生的重大群体性事件都凸显出无直接利

益冲突的特点。这种参与者被称作无直接利益者(李小群, 虞耀华, 吴楠, 2007; 刘崧, 2015)或者

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王二平, 2009)，表现出参与者边界模糊的特点(张书维, 王二平, 2011)。参与

者的这种非直接利益性在群体性事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研究者指出，这种无直接利益者

事实上就是“普遍冲突参与者”和“冲突随机参与者”，是参与各种冲突的“常备大军”(李小

群, 虞耀华, 吴楠, 2007)，它既意味着与事件无直接利益的旁观者都会参与到事件中来，也意味

着难以预测哪些人会参与群体性事件；且同时没有外显的、长时间的动员过程，导致政府对群

体性事件的爆发缺乏准备，在应对中难免措手不及。换言之，参与者的非直接利益性同时包含

成员超越具体群体界限、不需要外显的行动动员过程这两个方面。本研究从非直接利益参与者

的角度入手，探讨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心理原因。

1.3 群体行动的理论

对群体行动的研究，早期局限于客观群体差异，忽视了个体主观认知, 后来研究强调个体

心理动机的作用(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 van Zomeren & Iyer, 2009)。在解释群体

行动的理论中，有三个理论最重要：相对剥夺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资源动员理论。

1.3.1相对剥夺理论

相对剥夺理论 (Relative deprivation theory, RDT)，认为只有当人们感知到他们的处境被相

对剥夺了，他们才会体验到愤怒和怨恨，才会寻求改变他们的命运，从而导致群体行动(Crosby,

1976; Runciman, 1966)。相对剥夺理论认为，对不公平的主观体验比其客观的、物质的根源更重

要。

相对剥夺理论包含人们为什么参与群体行为的两个关键观点(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 van Zomeren & Iyer, 2009)：第一，剥夺被认为必须是基于群体的才能预测群体性

的，元分析(Smith & Ortiz, 2002)显示，当不利地位为知觉为基于个体和不公正的时候剥夺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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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预测群体行动，但是当同样的不利地位被知觉为基于群体和不公正时相对剥夺是群体行动

的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同时体验到个人剥夺和群体剥夺有最强的动机采取反抗行动(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13)。第二，人们不会只是知觉到社会不公正或者不公平，而是

经常由此唤起情绪(Kawakami & Dion, 1995; Leach, Snider, & Iyer, 2002)。相对剥夺理论者认为，

正是这种情绪反应驱使人们做出群体行动(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例如，基于群

体的愤怒和怨恨激发人们参与群体行动的意愿(e.g., Mummendey et al., 1999; van Zomeren et al.,

2004)。同样地，美国和英国公民对他们国家占领伊拉克行为的羞耻感和愤怒感显示激发对占领

行为的抗议(Iyer, Schmader, & Lickel, 2007)。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可以认为，群体剥夺导致愤怒等

情绪，这些情绪导致群体行动。

在群体行动研究中，相对剥夺、不公平(inequity)、不公正(unjust)、冤屈(grievance; 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13)这几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事实，都指的是个体对客观不公正的

主观感知。经典理论认为，人们参加抗议、反抗是是为了表达源自他们的相对剥夺、挫折或者

知觉到的不公正的冤屈。后来学者们认为，需要解答的问题不在于人们反抗是否是因为有冤屈，

而是有冤屈的人是否参加反抗，他们指出效能、资源和机会起到预测作用。

1.3.2社会认同理论

社会认同理论 (Social identity theory; Tajfel, 1978; Tajfel & Turner, 1979)提出新的框架，认为

是人们对于社会结构性特征的知觉决定他们对群体的认同，而群体认同预测人们参与社会改变

策略的可能性(Kawakami & Dion, 1995; Mummendey et al., 1999; Wright et al., 1990a)。换言之，

社会认同是群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认同理论提出群体行动的三个条件。首先，群体可

渗透性。群体成员需要知觉到内群体（低社会地位）与比较群体（高社会地位）之间的边界是

不可渗透的，因此他们不能加入高地位群体和改善个人地位(Ellemers, 1993)。其次，合理性或

者说正当性。群体的地社会地位需要被认为是不合理或者不该得的(e.g., Mummendey et al.,

1999)。这意味着人们需要有能去想象与当前现状不同的情景(Tajfel, 1978)。第三，社会结构的

稳定性。这种不公平需要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即可以被改变的，反映出一种社会结构可以改变的

能力感(a sense of agency)(e.g., Wright et al., 1990a)。这样，人们对不公平与不公正的基于群体的

知觉、情绪反应被认为是影响人们参与群体行动意愿的重要预测变量。如果低地位的群体认为

群际地位分化是不正当和不稳定的，他们更可能认同自己的群体并参与到集群行为中，以改变

群际地位。在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Simon 和 Klandermans(2001)提出，对一个社会运动的高

度发展和政治化的认同，是对这种行为的最好预测变量。研究表明，当人们的群体与群体行动

没什么关系时，他们不会去参与群体行动(见 Ellemers, Spears, & Doosje, 1999)。这也为示威游行

仅仅吸引所有同情这个事业的人们中的一小部分所验证(Oegema & Klandermans, 1994)。群体认

同理论实际上主要强调了相对剥夺理论中的“基于群体的剥夺”这一个要点，因此群体认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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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相对剥夺理论是互相补充的。

1.3.3资源动员理论

研究者认为不公正和认同理论并未考虑个体对知觉到的群体行动的成本与收益的更加工具

性的思考。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McCarthy & Zald, 1977)是这方面具有影响

力的理论。资源动员理论的研究集中于政治组织的形成和组织，特别是社会运动组织。这种研

究聚焦于客观和结构化的因素，伴随着一种假设，有时是隐含的假设，那就是集群行为基于理

性个体的决策。按照这思想，个体加入集群行为的决策，基于最小化个人损失和最大化个人收

益的选择。资源动员理论假设，社会抗争(social protest)构成一系列理性的群体行动，通过群体

行动去推进他们的目标和利益，对掌权者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服从于弱势地位者的要求。从这个

角度看，群体行动是一种策略性和政治性的事业，而不是对感知到的不公正的激烈反应(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

资源动员理论认为，只有个体相信他们拥有资源去发动对不公平或不公正的富有成效的挑

战时，相对剥夺才会引起群体抗议行为。换言之，人们经常不参加群体行动，因为他们不认为

他们的努力有(物质或社会的)回报(Olson, 1968; Stürmer & Simon, 2004)。同样地，人们或许会认

为他们的群体太过弱小以实施社会改变(可以表达为获得改变的群体效能; Mummendey et al.,

1999; van Zomeren et al., 2004)。Mummendey 等人(1999)指出群体效能是群体行动的更近的预测

变量，将之定义为：个体的群体能通过共同努力解决群体的冤屈不平的信念。换言之，群体效

能给人们一种集体力量的感觉，在此基础上他们相信自己能改变群体的处境和命运(Drury,

Reicher, & Stott, 1999; Reicher, 1984, 1996)。Wright (2009)指出，一个群体的行动的成功对于其

他群体的效能感会有激励作用，非洲和印度民主运动的成功对于美国公民运动者来说证明了改

变是可能的，同样，公民运动的成功会对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和北美女权运动的增长有影响。

最后，从行为意向到实际上付诸行动还有距离，人们可能会因为没有足够的机会或者网络以参

加社会运动或群体行动，或者他们会面临付诸实际行动的障碍(Klandermans & Oegema, 1987)而

没有实际的群体行动行为。资源动员理论与效能理论密切关联，但是效能理论是一种心理感知，

而资源动员理论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涉及很多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

另外，对于效能，作用不仅仅在于是否参与群体行动，对于参与的群体行动类型还有作用。

它不仅可以分为个体效能和群体效能，还可以涉及政治效能，并且跟规范性群体行动、非规范

性行动的选择有关。van Stekelenburg和 Klandermans(2013)指出，对于可以把握的改变之可能性，

需要人们认为群体能联合起来共同为事务而努力，并且必须认为政治环境愿意听取他们群体的

呼声。前者指的是群体效能，即与群体有关的问题能通过群体努力解决的信念(Bandura, 1997)，

后者指的是政治效能，即相信政治行动能对政治进程产生影响的感觉(Campbell et al., 1954)。政

治效能内认为包含两个维度，内部效能和外部效能。内部效能指的是个体相信自己理解并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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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政治的程度，外部效能指的是公民对政府的信念和信任，即个体认为政府会响应民意的程

度。政治效能与政治性玩世不恭(political cynicism)相关联，政治性玩世不恭被界定为政治效能

对立面和与对政府的信任成反比(Cappella & Jamieson, 1997)。规范性的反抗形式比如请愿和示

威倾向于吸引高效能的人群，而非规范性的反抗形式更倾向于吸引低效能的人们(Tausch et al.,

2008)。Tabri和 Conway (2011)研究发现知觉到的群体无效能感导致更少的群体行动，受到消极

群体预期的中介作用，而且知觉到的不公正通过增强消极群体预期而削弱群体行动，表明负面

预期会削弱规范性群体行动。当合法路径被关闭时轻蔑会导致非规范性（体制外）行动(Wright

et al., 1990a)，当情境无望引起“没什么好失去”的策略时会导致非规范性行为(Kamans et al.,

2011)。总之，在对群体行动的心理学研究中，资源动员理论实际上演变成了效能理论。

综合三个理论，可以发现这三个理论强调了群体行动的不同影响因素：相对剥夺、群体认

同、效能，三种理论互为补充。换言之，只有基于群体的剥夺且在效能高的情况下，人们才会

投身于某个具体的群体行动。

1.4群体行动的影响因素

上述相对剥夺理论、社会认同理论、资源动员理论这三个理论，主要探讨了群体行动的三个

影响因素：相对剥夺、社会认同、效能。同时，在具体研究中，研究者们还考虑了其他变量。

1.4.1情绪

在群体行动研究中，情绪被认为起到加速器或者放大器的作用 (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07)。加速器使事物加速运行，放大器则使事物更大、更响亮。在群体行动中，

加速意味着因为情绪的作用，社会运动的参与动机更快地转化为实际行动，放大则意味着这些

动机的作用更大。Smith (1993)提出群际情绪理论模型(intergroup emotion theory)。群体情绪理论

的主要观点是，当社会认同凸显时，处境对内群体的结果被评估，引发特定的群际情绪和行为

意向。因此，当社会类别凸显和他们认同处在紧要关头的群体时，人们作为群体的代表体验到

情绪(Devos et al., 2002; Gordijn et al., 2006)。这种基于群体的情绪可以称作群体情绪(group-based

emotions)。

愤怒被认为是典型的反抗情绪(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07)。van Zomeren 等人

(2004)发现群体愤怒(group-based anger)是参与弱势群体的抗议行为的重要动机变量。Leach, Iyer

和 Pedersen (2006)考察澳大利亚优势群体参与反对政府救济处于弱势地位土著计划的政治运动

的意向，发现符号化种族主义和相对剥夺引发群体愤怒、群体愤怒又促进参与政治行动的意愿。

情绪对群体行动之间的动机驱动作用，与效能有关系。知觉到内群体强大的人们，更倾向

于体验到愤怒情绪和采取行动的欲望；知觉到内群体弱小的人们，更有可能体验到恐惧和离开

对应的外群体(Devos et al., 2002; Klandermans, van der Toorn, & van Stekelenburg, 2008)。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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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诸如羞耻感和绝望 (Taylor, 2009) 或者恐惧 (Klandermans, van der Toorn, & van

Stekelenburg, 2008)这些次要情绪，使得人们采取与行政当局更加挑战性的关系。在解释不同的

策略（规范性/非规范性群体行动）时，效能也是相关的因素。群体愤怒，主要在有效能的群体

发动的抗议的这种规范性群体性行动中被观察到；然而，在非规范性群体行动中，轻蔑(contempt)

则是更加相关的情绪(Fischer & Roseman, 2007; Tausch et al., 2008)。这意味着反抗的两条情绪路

径，愤怒路径——基于效能的愤怒路径通向规范性行动；轻蔑路径——正当渠道关闭(Wright et

al., 1990a)和当形势看来无望引发“没什么好失去”的策略时(Kamans, Otten, & Gordijn, 2011)，

轻蔑路径则通向非规范性行动。Tausch等人(2011) 也认为，非规范新的行为经常受一种低效能

感所驱动，并且轻蔑跟愤怒不同，包含一种心理上的距离和缺乏调和的意向，轻蔑预测非规范

性行为。他们研究发现，愤怒与规范性行为强相关，但是与非规范性行为总体上不相关或者不

那么强相关；轻蔑与规范新行为不相关或者负相关，但是显著地预测非规范性行为；效能与规

范性行为正相关，与非规范性行为负相关。

1.4.2意识形态与道德信念

在新一轮群体行动研究中，重要的趋势是对意识形态的引入，道德与认同、情绪和效能被

认为是是驱动群体行动的四大核心社会—心理动机，导致群体行动的第四个核心动机正是基于

对人们道德标准的冒犯(vanZomeren, 2013)。

Wright(2009)等将意识形态、道德信念视为等同的概念。VanZomeren, Postmes 和

Spears(2008)、van Stekelenburg, Klandermans 和 van Dijk(2009)将意识形态信念和对违反价值观

行为所导致的不满看成群体行动的关键动机变量。

van Stekelenburg, Klandermans 和 van Dijk(2009)将意识形态看成是“个人价值体系”，将激

发行动的这些原则(价值观)看成是非常个人化/个体化的。按照这种解释，参与群体抗议是受到

一种公开表达一个人的个人化价值观的欲望的驱使。与此不同，van Zomeren, Postmes 和

Spears(2008)将意识形态描述为一系列“神圣的群体价值观”，是群体内部成员共享的价值观和

信念。因此，它不是由参与群体行动所表达或者捍卫的个人价值观，而是被参与者理解为对群

体内部所有成员重要（甚至神圣）的价值观。这两种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实际上涉及到了认同

的层次问题(个体与群体)，van Stekelenburg, Klandermans和 van Dijk(2009)集中于个人认同(个人

价值观)，而 van Zomeren, Postmes和 Spears(2008)集中于群体认同(群体价值观)。

另外， Skitka和 Bauman(2008)的道德信念(moral conviction)概念提供了对意识形态在群体

行动中作用的一个有价值的分析。道德信念，这种“对某事正确与否、道德与否的强烈并绝对

的信念”，比其他任何持有的信念对于行动的驱动作用更强，因为道德信念描述的是人们应该做

什么。当某事被贴上不道德的标签时，就不再需要其他理由来反对它；考虑其他选择会被强烈

抵制，对它的反对会流于失败，因为其他考虑(个人偏好、规范性的传统、可能的代价)会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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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羞耻感和罪疚感。因此，如果当前内群体地位或者待遇可以视为一种外群体的道德冒犯

或者外群体某种不道德行为的结果，采取行动以改正处境就成为一项道德授权，导致其他考虑

(稳定性、效能、个人代价等)不再重要。McGarty等人(2009)的观点或许是意识形态最强有力的

表述，他们将观点(共享的意识形态信仰)描述为不仅是群体行动的驱动力量，并且视为共享的

群体认同的基础，而群体行动正是围绕群体认同组织起来的。在这里，观念不仅是是群体成员

的驱动力量，更是群体认同的定义性特征。列举这些例子的目标在于指出，当我们对集群行为

这个结果变量的界定不同时，我们发现不同的前因变量和中介变量就不足为奇了。van Zomeren

等人(2011)认为对社会公平道德信念的违反，会通过增加对社会不公平受害者的认同来激发反

对社会不公平的群体行动。对于有利处境的人们，道德信念是参与反对社会不公平的群体行动

的有力动机因素。在荷兰和香港的研究支持了 van Zomeren等人(2011)的假设。研究表明，道德

信念可以起到超越阶层的作用从而形成观点群体，共同针对社会不平等而努力。这对于促进社

会和谐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van Zomeren, Postmes 和 Spears (2012)认为道德信念与政

治化认同、群体行动有特别的关系，因为道德信念与政治认同的行动指向内容之间存在的潜在

强烈规范上的契合。这有效地将道德信念与群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模型整合到一起。

综合已有研究，当个体感知到他人行为构成对道德信念的冒犯时，共同的道德判断会形成

一个特定的群体，且这种道德判断会引发愤怒等情绪，进而导致群体行动。换言之，对他人行

为是否构成对道德信念的冒犯的这种道德判断是群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可以从道德

判断的角度研究群体行动、群体性事件。

1.4.3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和社会镶嵌 (social embeddedness)在研究中是两个互换的概念。

研究者指出(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13)，参与反抗的决定并不是在社会孤立的

情况下做出的。相反，个体冤屈和情感在社会网络中转换为群体冤屈和群体情感。早在 1995

年，Almond 和 Verba就观察到积极参与志愿组织与政治效能之间的正相关。

社会镶嵌在反抗的背景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社会网络中的互动对参与政治的效应，视发生

于社会网络中的政治讨论的量和人们能够搜集的关于作为结果的政治的信息而定(McClurg,

2003)。Klandermans 等人(2008)为这些机制提供了证据：当镶嵌于提供讨论和了解政治集会的

社会网络尤其是种族网络中时，感到有效能的移民更有可能参与反抗。社会网络提供了创造和

传播对当局批评话语的空间，提供了反对当局的积极反对的成长方式(Paxton, 2002)。换言之，

这是人们谈论政治因而社会政治世界的实体构建和人们被动员参与抗议的空间。被整合进一个

社会网络，增加了一个人成为动员信息的目标和使得人们兑现参与的承诺的机会(Klandermans

& Oegema, 1987)，例如拥有朋友和熟人的、在社会运动中已经做好准备的人们，比其他人更有

可能参与运动行为 (Gould, 1993; Klandermans, 1997)。社会网络在群体意识形成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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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making)中作为沟通渠道、形成构成象征性资源的共识的松散过程而起作用(Gamson, 1992;

Klandermans, 1988)，人们得知正在发生的事件、社会资本诸如信任和忠诚在社会网络中积累从

而为人们在反抗中所需投资的资源(Klandermans et al., 2008)。曾鹏 (2009)指出，群体的社会网

络对于群体行动的生发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群体成员内部的积极情感与针对反对派的消极情

感借助网络得以产生、传播和强化, 群体的凝聚力以及参与群体行动的内驱力也因此得以强化；

通过群体的社会网络, 群体成员对社会问题的诠释得以不断传播、交流和整合，从而上升为集

体层面的意义建构, 这种高度共性的意义建构能对群体行动潜在参与者产生强大的动员潜能；

此外，群体网络通过对信息的传递、对行动者的监控、激励与庇护、对组织者和积极分子的供

给施加影响, 从而改变潜在参与者集体行动的预期收益，进而改变着他们的行动选择。

实际上，社会网络就是一种宏观的政治—社会因素，可以理解为宏观的社会结构，只是社

会心理学家把宏观因素转化为一种微观心理因素加以研究，使得心理层面的实证研究得以进行。

毕竟宏观因素通过影响个体的微观心理进而影响到个体行为。社会认同理论实际上就是把群体

这种中观因素转化为个体微观的心理，这种转化有着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需要指出，从宏观—

微观结合的角度来思考群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可以获得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更能整合不同学科

的研究，研究结果也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应用。

1.4.4技术因素

手机、因特网(internet)通过对信息传播、情绪感染对群体行动产生影响，对群体性事件起

到加速和放大的作用。Pierskalla 和 Hollenbach(2013)研究表明手机的普及会增加非洲的暴力性

群体行动(violent collective action)。网络方面，Brunsting 和 Postmes(2002)、van Laer 和 van Aelst

(2010)、 Obar, Zube和 Lampe (2012)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Brunsting 和 Postmes(2002)指出，比

直接呼吁参与群体行动更有影响力的是网络群体沟通的间接动员作用，这种影响作用由网络中

反对权威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引发；Obar, Zube和 Lampe (2012)也指出网络对意识形态可能存在

的影响；Velasquez和 LaRose (2014)研究表明，新媒体通过增强群体效能而增加年轻人的政治群

体行为。在对网络因素的研究中，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虚拟网络对线下群体行动的研究，另

一种对虚拟网络群体行动本身的规律的研究。上述研究属于第一种，Alexanyan等人(2012)的研

究属于第二种。在当前线上、线下沟通高度融合的情况下，两种研究都非要有必要。

1.5 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

群体性事件本质上是群体行动的一种。一方面由于群体性事件属于群体行动，因此群体行

动的影响因素适用于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研究者也强调规范性与非规范性群体行动的区别，

因此群体行动的影响因素是否适用于群体性事件也需要实证研究的验证。国外群体行动的研究，

主要集中于规范性的群体行动，因此，对于具有暴力性特点的群体性事件，其影响因素需要特

别探讨。与此同时，国内对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大多是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领域的研究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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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角度对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干预方法进行探讨，主要集中于理论

研究，研究视角与心理学不同，可以为心理学的实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因此在研究中需要予

以借鉴。

国内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的研究者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1.5.1 政府行政不当与官员腐败

王林松, 王庆功和张宗亮(2012)认为群体性事件的客观根源是与政府部门行政不作为、乱作

为、司法不公及其导致的群众利益受损。这些根源导致直接受害者和潜在受害者对行政机关和

执法人员行为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包含暴力行为的群体性事件。王二平(2012a)指出，群体性

事件的根本原因在于党政部门的公共政策和不当行政，党政部门的决策和行为失当是引发广泛

的社会不满而且直接导致群众与当地党政部门对抗的根本原因。金太军和赵军锋(2011)指出，

群体性事件作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极端形式，其根本成因在于一些地方政府自身利益不断膨

胀，背离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宗旨，严重违背我国政治制度的公共价值取向，扭曲公共利益的

分配，具体表现为行政人员的不作为或乱作为。单飞跃和高景芳(2010)指出改革代价分担与发

展利益分享不均衡、社会利益级差拉大、官员腐败现象的蔓延等是群体性事件的根源因素。

实际上，社会不公平、政府决策与行为不当以及官员腐败，体现在公众心理因素上，就可

以理解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这种非规范性群体行动的影响，因此，在这一点上社会学、政治

学的研究与心理学的研究达成了共识。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公正感是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影响因

素。同时，这些研究中，也可以看出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的作用，因为政府决策与行为不

当以及官员腐败在普通民众看来是不应该的。

1.5.2 利益表达渠道堵塞

王林松, 王庆功和张宗亮(2012)认为诉讼渠道不畅通等利益表达渠道的堵塞就是群体性事

件的客观根源之一。这种利益表达渠道的不畅和堵塞有多种形式，比如部分地方政府打出坚决

打击越级上访、越级上访可耻、越级上访判刑等的标语等，在地方政府的维稳工具箱中有潜伏

盯梢、矛盾外包、贴标签、花钱买平安、强力弹压等一系列的策略工具等等(王金红, 黄振辉,

2012)。金太军等人(金太军, 赵军锋, 2011; 金太军, 沈承诚, 2012)指出，有序政治参与制度供给

不足、公民的利益表达制度缺失、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狭窄与低效(利益表达渠道的梗堵、不

畅通)使部分公民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回应与弥补是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性根源之一。他

们指出，没有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就不可能出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局面。陈潭和黄金(2009)

指出，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群体性事件乃“民怨堰塞湖”；有效利益表达机制的迟钝或缺失往往

激发部分群众对现存体制的失望与不信任，当其无法借助既有的制度来维权时, 便转向依靠最

为不雅的手段——暴力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因此，社会公共治理制度的缺陷, 尤其是利益诉

求渠道的不通畅与利益维护机制的不完善, 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症结和制度性因素。陈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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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和王习胜(2008)指出当民众的体制内利益表达行为遭受挫折后，心理上的不满、怨恨、暴躁、

抵触情绪就更容易导致行为具有攻击性，并在合适的场合寻找借口发泄出来。这种受心理影响

的行为并不只是个体的，它会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聚集起一定的能量，从而为泄愤冲突埋下种

子。总之，群体性事件是民众利益受损、求告无门情况下不得已的一种行为方式，正如曹英(2009)

所指出群体性事件是转型期中国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公民政治参与权利救济的一种手段。

实际上，用心理学的术语表达，对利益表达渠道畅通性的感知就是政治效能(Campbell et al.,

1954)，因此在这一点上社会学、政治学的研究与心理学的研究有共通之处。因此，按照上述研

究，政治效能是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1.5.3 政治信任缺失、对政府及其官员不满

陈潭和黄金(2009)指出，政府及其官员得不到民众的信任，也是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之

一。于建嵘(2010)指出，社会不公平的普遍蔓延和公权力不受制约的滥用是造成目前社会信任

缺失的根本原因。由于政府和官员在行为上的不当，逐渐丧失了民众对他们的信任，群众似乎

倾向于把地方政府所发布的信息看成是虚假信息。金太军和沈承诚(2012)指出，在大多数群体

性行动中，公民对中央政府的高度信任与对地方政府官员及部门的高度不信任形成了巨大的反

差，群体性事件多由对政府信任缺失多导致。他们指出因为只有公民对于与自己处于同一政治

体制框架下的权力部门存在基本的依赖和信任，对权力部门通过相关政治程序回应并满足自身

的利益诉求有足够的信心，才会采取规范性的利益诉求方式。否则，要么处于极端冷漠状况下

的“政治冷漠”；要么进行个体式的破坏性“泄愤”行为或者以推翻现存政治秩序为目标的革命。

采取规范性的群体行动，其实源自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一旦政府破坏了这种信任，民众只

能选择放弃正当维权行为，要么坐以待毙，要么采取泄愤行为。于建嵘(2008)指出民众逐渐从

对具体工作人员的质疑发展到对基层政权的不满。民众不再将基层政权与个别工作人员区分开

来，而将整个基层政权视为“敌人”。这一点在农村最为典型。十年前农民一般只是质疑村级组

织和村干部的非法行为，还将希望寄予县乡政府，而现在许多农民认为县乡政府已经是“乌天

黑地”，是农民灾难的制造者，有的农民将省级政权视为农民灾难之源。虽然现在许多农民还将

希望寄予中央政府，但对中央政府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些事情表示怀疑。在这一点上，可以看

出，民众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认知以及情绪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1.5.4直接诱发因素

黄顺康(2009)指出，大量的直接利益冲突未能有效解决形成积怨。产生强烈怨气的人都有

自己的个人原因, 有的是因为自己或家人下岗、失业, 生活水平下降，有的是因为对曾经遭遇的

拆迁不满，有的是因为曾遭受贪官污吏的侵害，腐败现象十分痛恨，有的是因为自己曾被野蛮

执法，也有人是出于对贫富悬殊不满、对看不起病不满、对买不起房不满；另外这种共同的仇

官、仇富、仇不公使得人们产生情绪上的共鸣，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单飞跃, 高景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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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指出民主与科学成分欠缺的公共决策、环境损害与污染、民事纠纷升级、被滥用的经济

暴力等都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发因素。他们指出，群体性事件的诱因中，有相当多的源自于

土地征收。在农地征收、城房拆迁过程中，政府意图被强制性地贯彻，产权防御完全虚置，基

本上是政府指哪征哪、指哪拆哪，民众利益在“发展经济”或“改善城市形象”等冠冕堂皇的

名义下被遮蔽和漠视，产权的宪法权威被亵渎。这种强制性的征地和拆迁及不公平的补偿积累

了沸腾的民怨，往往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代玉启(2012)指出利益受损事件是直接利益诉

求型事件的诱发因素，而道德震撼事件是非直接利益诉求型事件的诱发因素。总之，在已有案

例中可以看到城管打人、官员打人、警察袒护官员或者商人等等都是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诱发因

素，这些都可以归结为国家暴力机器的滥用，导致部分民众直接利益受损和政府道义制高点的

丢失，从而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而且尤其明显的是，多数研究者在研究中都表达了对政府和

官员道义缺失的批评，有研究者(代玉启, 2012)直接指出道德震撼是直接利益诉求型事件的诱发

因素。

总结国内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政府和官员的责任被认为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和直

接诱发因素，因此可以推论“政府和官员道德缺失”是民众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原因。

另外，国内研究者也指出社会网络、意识形态、技术因素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这些论

述与国外群体行动的研究结果相一致，因此不予论述。

1.6 群体行动的理论模型

在群体行动研究中，由于涉及的变量比较多，许多研究者尝试提出各种模型对相关变量进

行整合，试图构建不同程度的整合模型。

1.6 .1群体行动的双通道模型

Simon 等人(Simon, Loewy, Stürmer, 1998; Stürmer & Simon, 2009)提出群体行动的双通道模

型(dual-pathwa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一个是成本—收益的工具性计算通道，另一个是群

体认同通道。计算通道可以理解为群体成员的主要由具体的外部奖励驱动的工具性卷入，认同

通道代表基于群体成员的内部义务感从而按照内化的运动具体规范和目标行动的内部卷入。在

研究过程中，Simon 及其合作者获得了对双通道模型的实证支持。在接受肥胖者运动(Stürmer &

Simon, 2003)、老年人运动或同性恋运动(Simon et al., 1998)研究中，工具性计算通道和认同通道

对群体行动参与意愿都有独特的贡献。

van Zomeren et al. (2004)也提出了双通道模型，融合了效能和情绪通道，强调情绪的动机作

用，同时并未否认工具性计算通道。这个模型，后来在结合冤屈、效能、认同和情绪的基础发

展为群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模型(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 van Stekelenburg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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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群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整合模型 (SIMCA;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 )

van Zomeren, Postmes 和 Spears(2008)提出的群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整合模型整合了三个关于

群体行动的社会—心理视角。他们通过三个元分析综合了 182个研究中知觉到的不公正、效能、

认同对群体行动的效应量（这三者分别对应于三种理论视角）。社会认同整合模型的四个关键假

设分别是：(a)情感性不公正和政治化认同比非情感性不公正和非政治化的认同产生更强的效

应；(b)认同预测针对包括非结构化不利处境和结构化不利处境的群体行动，而不公正和效能能

更好地预测针对偶然不利处境的群体行动；(c)在控制变量之间共变的情况下，所有三个变量对

于群体行动都有独特的中等大小的效应量；(d)认同在不公正理论和效能对群体行动的解释之间

架起了桥梁。同时，相比较其他反映其他理论整合试图的模型，研究结果显示了对社会认同整

合模型的更多支持。群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整合模型图见图 1。

图 1 群体行动的社会认同整合模型

见 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2007; 2010); van stekelenburg et al.(2011)。

相比较上述两个双通道模型，虽然社会认同模型(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整合

了更多的变量，但是社会认同模型也更加复杂，反而不如双通道模型简洁。而且，认同在社会

认同模型(van Zomeren, Postmes & Spears, 2008)处于距离群体行动动机的远端位置，为简洁起

见，在综合考虑所有影响群体行动动机的变量时，还是只保留距离群体行动动机最近端位置的

变量为好。从这个角度看，可以选择保留 van Zomeren et al. (2004)提出的双通道模型中的效能

和情绪两个变量，以及 Simon 等人(Simon, Loewy, Stürmer, 1998; Stürmer & Simon, 2009)提出的

双通道模型中的工具性计算变量而放弃其中的认同变量，因为认同处于距离群体行动动机的远

端位置而不是近端位置。因此，可以构成一个三通道模型：情绪、效能、工具性计算。其中情

绪是群体行动的最直接、最重要的驱动力量；效能是人们采取群体行动时需要考虑的变量，在

效能不足时人们不会轻易采取群体行动，从这个角度看情绪与效能有交互作用；同时，效能本

身可能会对情绪产生影响，面对不公正待遇，低效能可能会导致恐惧情绪而不是愤怒情绪，因

此效能又可以是情绪的前因变量；工具性计算指的是群体行动之前、之中的冷静的思考，对群

体行动的动机以及行动步骤产生影响，可以预见，工具性计算越多，个体自发的暴力性行为越

意识形态

效能

认同 群体愤怒 参与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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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为暴力性行为最不符合行动者以及全社会的利益。这三个变量综合在一起，可以认为是

一个“三通道模型”。这种三通道模型，符合勒庞在《乌合之众》中的观点。勒庞(1895/2011)

指出，暴力革命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是极端的情绪、群体所赋予的效能、理性思维的缺乏，与

这三个因素直接对应的就是情绪、效能、工具性计算。这种三通道模型的提出，是对已有理论

的总结，其合理性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不是本研究的目标，因此不展开论述。

2 道德判断与群体性事件

已有研究指出不公正感(王二平, 2013)、生活满意度(王二平, 2012b)等等是群体性事件的影

响因素，但是这些影响因素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群体性事件所具有的参与者非直接利益的特点。

本研究从道德判断、观点群体这两个角度理解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非直接利益的特点，道德作为

精神层面的追求具有能超越具体利益的特点(龚群, 2008; 王淑芹, 1997)，同时观点群体也具有超

越具体群体边界的作用(Bliucet al., 2007; Musgrove & McGarty, 2007; McGarty et al., 2009)，因此

研究借助道德判断、观点群体这两个概念解释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非直接利益特点，假设正是

民众通过道德判断构成共识，完成群体性事件的早期动员过程，从而形成观点群体；同时，不

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等群体性事件的远端影响因素正是通过道德判断形成共识而起作用，最终

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超越个人利益具备非直接利益的特点。如果不借助道德判断和观点群

体这两个概念，研究难以解释群体性事件参与成员的非固定群体成员身份和群体性事件的非外

显动员过程。

2.1 道德判断与群体行动

道德判断是个体基于道德准则或价值对特定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赋予道德评价的过程

(Greene, 2003)，是个体对于某类行为的善恶好坏和是非对错所进行的评价及判断(叶红燕,张凤

华, 2015)。道德判断所依据的是道德原则，往往能超越个人直接利益，因此可以将道德判断作

为理解非直接利益者群体性事件的突破口。

人们因为道德判断而采取行动的例子比比皆是。1970年，Winne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

大学校园的核心区域，将一束破布浸泡在汽油中然后将自己点燃。Winne的自焚行为只是在于

抗议越南战争，一场他认为不道德的战争(Keen, 1970)。2009年伊朗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政府操纵

总统选举。他们面对武装军队和警察，冒着生命危险抗议(Worth & Fathi, 2009)。这些都显示出

道德判断对抗议行为的驱动作用。同样，2012年，一位读者写信给《水星报》(Mercury News)

的编辑，解释他对死刑的观点，“我会投票废除死刑……不仅仅是因为以不可持续的代价对抗没

有假释可能的无期徒刑在财政上轻率的，更重要的是，这在道德上是错误的”(Mercury News,

2012)。显然，这位读者因为做出道德判断认为死刑是不道德的而决定做出行动以改变局面。这

种因为道德判断而做出的行动在内在机理上与Winne以及伊朗民众的行动本质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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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判断对人的情绪和行为有重要影响。Tetlock 等人(2002)指出，当神圣的价值观被冒犯

时，人们体验到动机唤醒，而这些动机唤醒导致道德愤怒反应(例如贬低冒犯者)和道德清洁反

应(例如重申价值观)。Tetlock 等人的(2002)研究还发现，当有人怀疑耶稣的道德优越性时，强

烈宗教信仰的人会做出道德愤怒和道德清洁反应。同样，道德判断在群体行动中也有重要作用。

当人们认为内群体遭遇到不道德对待时，会形成强烈的参与群体行动的动机(Zaal et al., 2011)。

已有对暴力性、非规范性群体行动的研究指出，当群体遭遇出乎意料的不公平和不道德的对待

时，群体成员会倾向于采用暴力形式的群体行动(Wright et al., 1990a, 1990b)。很多人出于捍卫

道德边界而参与涉及个人利益或者外群体的群体行动(van Zomeren & Spears, 2009)。当群体地位

或者待遇被认为是外群体不道德行为或道德冒犯的结果，采取行动去改变处境就成为一种道德

事业，其他考虑诸如个人代价就不再重要(Wright, 2009)。这些表明，判断自己的遭遇以及他人

的遭遇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是人们产生愤怒情绪和群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换言之，道德判

断产生愤怒情绪，愤怒情绪导致群体行动，三者之间存在链式中介作用。而且，在上述群体行

动中，外群体的利益(van Zomeren & Spears, 2009)不是个人利益问题，但同样都引发群体行动。

因此，道德判断极有可能是非直接利益问题诱发群体行动的根本原因，这种道德判断通过愤怒

情绪对群体行动产生影响。同样，根据群体性事件这种非规范性群体行动的参与者无直接利益

性特征，可以假设道德判断是这种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

2.2愤怒的中介作用

道德判断对群体行动的影响可能是通过愤怒情绪实现。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指出，对道德

标准的冒犯会导致愤怒(e.g., Rozin et al., 1999; Shweder et al., 1997; Skitka et al., 2005; Tetlock,

2002)。在已有研究中，愤怒情绪被认为对群体行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愤怒被认为是典型

的反抗情绪(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07)。van Zomeren 等人(2004) 发现群体愤怒是参

与弱势群体的抗议行为的重要动机变量。Jasper(2014)指出，愤怒是许多抗争行动过程中的核心，

愤怒必须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从而变成义愤，从而对抗争过程起到关键动机作用(Jasper, 2014)。

在这些研究中可以看出，道德判断是愤怒产生的基础，同时愤怒又是群体行动的直接影响因素，

因此道德判断对群体行动的作用，可能通过愤怒的中介作用实现。

2.3道德判断与群体行动的动员

Klandermans(1984)将群体行动的动员划分为观念动员和行动动员两个大的阶段，可以认为

道德判断完成就是观念动员阶段。勒庞(1895/2011, pp.79-80)将暴力革命的原因划分为直接因素

和间接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间接因素就是早期动员阶段，直接因素就是晚期动员阶段(临近

爆发阶段的动员阶段)。遗憾的是，Klandermans(1984)和勒庞(1895/2011)都没提及情绪动员，勒

庞(1895/2011)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都讨论的是观念，根据群体行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情

绪动员是群体行动动员的重要成分，因此可以认为无论早期动员阶段还是晚期动员阶段都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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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动员和情绪动员。按照这种分析，道德判断以及相应的情绪过程就完成了群体性事件的早

期动员过程，且由于道德能超越具体利益，所以群体性事件在爆发过程之时大量非直接利益者

就会参与其中，而无需外显的、长时间的动员过程。这种早期动员过程，不仅使得大量与具体

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关联的民众参与其中，也使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具有突然性、爆发性。

2.3非直接利益参与者与观点群体

前文从群体行动观点动员和情绪动员的角度探讨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非直接利益的特点。群

体性事件的这种参与者非直接利益特点，也可以从观点群体概念的角度进行论证。如前所述，

群体性事件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参与人员的非直接利益性。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与事件本

身无直接利益关系，参与者边界模糊。研究者指出，这种无直接利益者事实上就是“普遍冲突

参与者”和“冲突随机参与者”，是参与各种冲突的“常备大军”(李小群, 虞耀华, 吴楠, 2007)。

那么，为什么这些非直接利益者会参与群体性事件？这些客观上所属群体不同、具体利益不同

的人，能在群体性事件中采取一致性的行动，必然共享着某种东西。针对群体性事件非直接利

益者的这种“共享性”，观点群体概念(Bliucet al., 2007; McGarty et al., 2009)提供了独特的解释。

Bliuc等人(2007)认为社会认同是在共享观点的基础上被定义的。他们指出，只有考虑基于

观点的群体而不是特定类别的群体时，群体认同才能预测大范围内的群体行动。换言之，共享

的观点才是人们共同行动的心理基础。McGarty等人(2009)指出，许多群体行动的事例，实际上

是个体所持具体的(政治性的)观点的表达，而不是他们所属的某个社会或者人口学的群体的观

点的表达。因此，McGarty等人(Bliucet al., 2007; Musgrove & McGarty, 2007; McGarty et al., 2009)

提出观点群体(opinion-based group)这个概念，指出观点群体的边界由共享的观点和政治立场所

界定而不由特定的社会网络界定，这种由共享观点界定的群体同样可以构成群体行动中的群体。

这种因为共享共同观点而构成的群体，对特定事件持有共同的观点，拥有共同的情绪，导致共

同的行动。McGarty等人(2009)认为，观点(共享的意识形态信仰)不仅是群体行动的驱动力量，

并且是共享的群体认同的基础，而群体行动正是围绕群体认同组织起来的。在这里，观点不仅

是是群体成员的驱动力量，更是群体认同的定义性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观点群体仅仅需要共

享共同的观点而不需要共享其他人口学的社会类别或者机构。观点群体的例子包括特定当前政

府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反恐战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等，他们超越了性别、家庭、种族、社区等

特定群体的界限。跟普通的群体一样，这些观点群体能发展清晰界定的规范和有能力协调行动。

观点群体概念的优点是，它允许对内群体背景进行再界定。基于观点的群体的成员身份，

基于一个共享的我们应该做点什么的观点，从而使得表明的群际背景不那么明显。因此，理论

上，优势处境和不利处境的人们都可以成为这种基于观点群体的一部分。Iyer和 Ryan (2009)研

究表明，男性在知觉到对于女性的歧视非常普遍以至于不能忽视的时候，也会参与和支持女性

发起的群体行动。这恰恰说明即使处于有利地位的群体成员，在参与群体行动时，也会超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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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成为低地位群体的群体行动的支持者，而观点的共同性则是男性构成观点群体成员的基础。

由此可见，共同的观点是群体行动的基础，它能超越个人利益与地位，在特定的事务上构成基

于观点的群体而采取共同的行动。

McGarty等人(Bliucet al., 2007; Musgrove & McGarty, 2007; McGarty et al., 2009)提出的观点

群体概念，其本质看法是共同观点是群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观点，与勒庞(1895/2011)

的观点有相同之处。勒庞(1895/2011, pp.79-80)将暴力革命的原因划分为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

勒庞实际上是把共同观点作为暴力革命的影响因素看待。因此 McGarty 等人(Bliucet al., 2007;

Musgrove & McGarty, 2007; McGarty et al., 2009)与勒庞(1895/2011)在观点上是一致的。勒庞聚焦

的是全国性的暴力革命，将骚乱作为大范围暴力革命的直接因素，将共同观点作为暴力革命的

间接因素。根据勒庞的观点，对骚乱即群体性事件本身进行“解剖”，同样可以推论，群体性事

件也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之分，直接原因是 Jasper(2014)、代玉启(2012)所言的道德震撼，而

间接原因则是大量非直接利益者所共享的观念。而且可以认为，暴力革命和骚乱都具有同样的

间接原因即共享的观点，只是二者在发生顺序、激烈程度、对当前政权的危害程度等维度上有

所不同。在特定的共享观念之下，一个道德震撼可以引发骚乱即群体性事件，而大量同时发生

的骚乱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则可以变成大范围的暴力革命。虽然骚乱不能等同于暴力革命，骚

乱也并不意味着就会发生暴力革命，但是二者既有可能都有共同的民众观念基础。因此，根据

McGarty等人的观点群体概念、勒庞的暴力革命间接因素概念以及相关实证研究结果，有理由

假设群体性事件中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其中是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已经形成了一个超越个人地

位、阶层与具体利益的观点群体。

总之，由于群体性事件在行为对象上的特征是指向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在参与人员

上的特征是是大量非直接利益者的参与，他们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单一的群体，根据观点群体

所具有的超越原有特定群体归属的特点，可以假设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形成了针对政府和政府

工作人员的共识，从而构成了一个成员来源广泛且成员来源不明确的观点群体。如果不借助观

点群体这个概念，很难解释为什么大量非直接利益者会迅速参与到群体性事件这种共同行动中。

2.4道德判断与观点群体、群体行动

如上所述，研究借助道德判断和观点群体这两个概念来解释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

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道德判断和观点群体这两个概念是可以统一的。可以认为，道德判断

是一种社会认知，是观点群体中的“共同观点”的内容，道德判断是观点群体形成的原因。

van Zomeren 等人(2011)在荷兰和香港研究发现，对社会公平道德信念的违反会通过增加对

社会不公平受害者的认同来激发反对社会不公平的群体行动，对于有利处境的人们道德信念是

参与反对社会不公平的群体行动的有力动机因素。这种研究结果表明，道德判断即对社会不公

平是否违法了社会公平道德信念的判断，是有利处境阶层成员参与反对社会不公平的群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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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影响因素，是群体行动中观点群体形成并产生超越自身阶层的群体行动的认知基础。并

且，已有研究明确指出，道德判断是群体行动的影响因素，且道德判断通过影响愤怒情绪而对

群体行动产生影响。当人们认为内群体遭遇到不道德对待时，会形成强烈的参与群体行动的动

机(Zaal et al., 2011)。已有对暴力性、非规范性群体行动的研究指出，当群体遭遇出乎意料的不

公平和不道德的对待时，群体成员会倾向于采用暴力形式的群体行动(Wright et al., 1990a,

1990b)。很多人出于捍卫道德边界而参与涉及个人利益或者外群体的群体行动(van Zomeren &

Spears, 2009)。当群体地位或者待遇被认为是外群体不道德行为或道德冒犯的结果，采取行动去

改变处境就成为一种道德事业，其他考虑诸如个人代价就不再重要(Wright, 2009)。因此，可以

假设道德判断是大范围的、超越具体群体归属的群体行动的认知基础，人们因为共同的道德判

断而形成公共的愤怒情绪最终参与到群体行动中来。具体到群体性事件，则可以假设道德判断

是群体性事件非直接利益参与者形成观点群体的认知基础，是观点群体中“共同观点”的内容，

这种共同观点通过愤怒情绪而对群体性事件产生影响。

道德判断可以起到超越具体群体归属、个人自身利益的作用。研究者指出，道德判断所依

赖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来源，可以是源于于群体性的意识形态(Turner et al., 1987)，也可以是源

于个人性的道德信念(Skitka et al., 2005)。van Zomeren 等人(2011)指出，道德标准的多种来源，

意味着任何对道德标准的冒犯都可以使得原本属于不同群体但共享这些道德信念例如保卫人权

等的人们联合在一起，因此道德使得不利处境群体和有利处境群体联合起来为社会改变而共同

努力。这一点说明道德判断能起到超越具体群体、阶层界限的作用，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假

设道德判断是群体性事件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的内在认知基础也是合适的。由于群体性事件中暴

力行为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和官员，可以认为，这些非直接利益参与者正是在对政府和官员的共

同的道德判断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广泛的观点群体，因而最终在群体性事件中采取了共同的超越

个人直接利益的行动。

将道德判断作为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符合群体性事件本身发生

的机制。已有研究也指出道德判断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何丽艳(2012)指出，考察具体的群

体性事件过程，个体利益受损与诱因发生、负面道德判断与人群聚集、良心拒绝(公开以良心为

缘由不服从相关法律或行政命令)与暴力反抗的组合，是群体性事件演化的微观过程。在这个过

程中，暴力行为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按照良心反抗强者的行为。在短短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成

千上万人以围观的方式聚集在一起，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在这种聚集中，聚集人群具有共同

的道德判断，而且道德评价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刘孝友(2012)指出，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

之一就是政府工作人员道德的缺失，指出少数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对行政相对人的一种冷漠、敷

衍搪塞的态度，反映出他们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一种道德判断，反映出

道德判断在群体性事件责任归因上的作用。同时，从 2004重庆万州事件、2005安徽池州事件、

2008 贵州瓮安事件等具体群体性事件的围观过程来看，也能看出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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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如前所著，就万州事件而言，围困胡权宗夫妇以及警察的民众，在这起事件中自身并未受

到胡权宗夫妇的欺凌，不是欺凌事件的当事人，是欺凌事件的非直接利益者。毫无疑问，对胡

权宗夫妇以及警察的义愤，是他们围困胡权宗夫妇以及围攻警察和政府大楼的直接心理原因。

正是这种义愤，即由道德判断所导致的愤怒，赋予他们围困胡权宗夫妇以及攻击警察和政府大

楼的“权力”，让他们认为这种攻击行为是“道德上合法的”。同时，这种由道德判断所赋予的

“行为合法性”，正是周武王起兵反抗商纣王的理由(刘刚, 2011; 允春喜, 金田野, 2015; 张怀通,

2012)，是历朝历代农民起义的理由(王灿, 2014)，是梁山好汉揭竿而起的理由(雷会生, 李克臣,

2013)，也是法国大革命中暴力革命的理由(王泳杰, 2010)。因此，假设道德判断是大量非直接利

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能在理论上解释为什么大量非直接利益者会在缺乏直接、显

著的动员过程条件下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来，对于解释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非直接利益性有重

要理论价值。

另外，研究假设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道德判断是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符合中

国文化的传统。研究者指出，中国传统政治道德是围绕政治权力的道德价值要求而发生的一系

列社会现象的总和(王贞, 2011)。“为政以德”是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理念和鲜明标志，也

是其政治道德的基本原则，中国历代执政者无不标榜“以德治国”(杜振吉, 2012)。与之相对应，

政府与官员的道德品质也是民众对政府和官员进行评价的重要维度，尤其是在农民起义、朝代

更替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周朝统治者在论证自己取代商朝统治者的合法性时，就指出自己有德

而商纣无德，认为道德是政治权力转移、朝代更替的理由(刘刚, 2011; 允春喜, 金田野, 2015; 张

怀通, 2012)。在周朝统治者的理论中，天命的转移是因为商朝末年统治者“无德”而周朝统治

者“有德”，所以周朝统治者具备政治合法性，应该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自周朝以来，以道

德作为朝代更替的理由、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评价就成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水泊梁山农民起义

者的口号“替天行道”，就包含了“政府不道德，所以我们要造反”的潜在内容。而且，指出，

先秦儒学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理论依据，从孔子到孟子原始儒家对推翻独夫民贼的“正义之

战”从来都是支持的(欧阳祯人, 2009)。总之，对政府和官员道德与否的判断，向来都是民众支

持和反对政府和官员的理由，因此以道德判断的视角探讨群体性事件中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其中

的原因，符合中国民众心理的特点。因此假设道德判断是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可取的。

总之，根据大量已有研究(Jasper, 2014; Rozin et al., 1999; Shweder et al., 1997; Skitka et al.,

2005; Tetlock, 2002; van Zomeren et al., 2004; 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07; van Zomeren

et al., 2011; van Zomeren & Spears, 2009; Wright, 2009;Wright et al., 1990a, 1990b; Zaal et al.,

2011)，可以推论道德判断是群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且道德判断通过影响愤怒情绪而对群体

行动产生影响。道德判断及其情绪过程，完成群体性事件的早期动员过程，形成观点群体，由

于道德具有超越个人利益的特点，使得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在群体性事件的“潜伏阶段”就被动

员，所以群体性事件在爆发过程之时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就会参与其中，而无需外显的、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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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员过程，不仅使得大量与具体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关联的民众参与其中，也使得群体性

事件的发生具有突然性、爆发性。

同时，在已有研究中，尚未直接测量道德判断并考察道德判断对群体行动的影响。研究拟

从道德判断入手，采用观点群体概念，将群体性事件的非直接利益参与者看成是一个观点群体，

假设道德判断是这个观点群体形成的基础从而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产生影响，认为影响群体性

事件的其他因素正是通过道德判断才对群体性事件产生影响。换言之，如果不借助道德判断这

个概念，不能理解为什么已有研究提出的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能导致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到

群体性事件当中来。

根据上文群体性事件早期动员阶段和晚期动员阶段的划分，可以将群体性事件的动员过程

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道德判断以及愤怒情绪至少在早期动员阶段起着重要作用。两个阶段的

划分见图 2。

图 2 群体性事件动员阶段的划分

早期动员阶段(道德判断+愤怒)

晚期动员阶段(直接诱发过程)

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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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问题提出及总体研究设计

1 问题提出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中国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和群体性事件

的预警与应对是学术研究和政府管理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理解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从根

本上治理群体性事件的基础。如前所述，群体性事件是群体行动中的一种，是非规范性的群体

行动，因此群体性事件要放在群体行动的理论框架中理解，群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对群体性事件

应该有影响。然而，群体性事件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首先来说，一般的群体行动，其参与者

都是直接利益者，与该行动有直接的利益关系，但是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大多是非直接利益者，

与具体的群体性事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其次，一般的群体行动都经历了一定时间的动员过

程，有显著的、可观察的公开或私下的动员过程，但是群体性事件爆发突然，没有明显的动员

过程。

由于目前研究没能解释群体性事件的这两个特点，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群体性事件的参与

人员的非直接利益性展开，主要探讨为什么大量与具体的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体会

参与到事件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理解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者的“动员过程”，有助

于政府预防和治理群体性事件。根据上文论证过程，非直接利益的个体参与事件的原因在于这

些参与者形成了观点群体，而这种观点群体形成的基础则是他们共享了针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

员的道德判断。这种共享的道德判断也能解释为什么群体性事件不需要外显的动员过程，因为

这些道德判断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所以不需要特定的动员过程。换句话说，群体性事件参与者

的非直接利益性与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性(无需明显动员过程)这两个特点高度相关，二者是一体

两面的关系，而这两个特点都源于同一个原因：对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的道德判断。因此，道

德判断是本研究的核心概念，研究假设道德判断是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观点基础，

群体性事件的其他影响因素(如不公正感、生活满意度以及政治效能)正是通过道德判断对群体

性事件的参与意向产生影响。

本研究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

愤怒以及轻蔑等情绪是群体行动最直接的影响因素(Klandermans et al., 2008; Tausch et al., 2008,

2011; 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07)，且轻蔑情绪比愤怒情绪更能预测非规范性群体行

动(Tausch et al., 2008, 2011)，同时道德判断对情绪有影响(Avramova & Inbar, 2013)，因此可以假

设道德判断通过愤怒和轻蔑情绪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向。这是研究的核心假设一，路径图

见3。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上文分析(见图2)，这里的道德判断和情绪都属于早期动员阶段，它

必须在晚期动员阶段完成的同时才会发生作用，因此在具体研究中，对结果变量的测量必须是

晚期动员阶段已经完成。具体测量见实证研究部分。同时，由于这里的道德判断和情绪都属于

早期动员阶段，按勒庞(1895/2011)的观点是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因素，因此可以预见道德判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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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与当下的由具体诱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相关系数不会很高。

图3 研究核心假设一的路径图

同时研究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的一些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因素（不公正感、生活满意

度和政治效能）可能是通过道德判断而达成的。具体来说： (2)不公正感通过道德判断影响群

体性事件参与意向。已有研究表明，相对剥夺、不公平、不公正是群体行动的影响因素，这些

概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一点在相对剥夺理论中已有阐释。从理论上来说，一般规范性的群

体行动的影响因素同样会影响群体性事件。同时，研究者指出，不公正感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

心理因素(王二平, 2013)。因此本研究假设不公正感通过道德判断影响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3)

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通过道德判断影响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已有研究指出，生活满意度是

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预测变量(王二平, 2012b)。生活满意度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关系，暗示了民

众将生活不如意的原因归结到政府和官员身上的可能，因此将外归因纳入研究。同时，外归因

会导致愤怒(Neumann, 2000; 潘益中, 许燕, 2011)，归因影响攻击性行为 (Krieglmeyer, Wittstadt,

& Strack, 2009)，王林松, 王庆功和张宗亮(2012)指出外归因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认知因素。因

此，研究假设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通过道德

判断影响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4)政治效能通过道德判断影响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政治效能

指的是民众感知到的政府响应民意的程度(Campbell et al., 1954)。已有研究指出，政治效能与愤

怒、鄙视有关系，对非规范性群体行动有预测作用，被试政治效能越低越有可能参与非规范性

的群体行动(Tausch et al., 2008, 2011)；张书维和王二平(2011)指出，群体性事件是民众在现行体

制外的一种利益诉求方式；这些表明，群体性事件就是在规范性的、平和的群体行动被证明无

效之后的无奈之举，是低政治效能之下的选择。陈绪兆和王习胜(2008)、何丽艳(2012)、王林松,

王庆功和张宗亮(2012)、王金红和黄振辉(2012)、金太军和赵军锋(2011)、金太军和沈承诚(2012)

等明确指出，群体性事件是民意渠道堵塞的结果，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响应民意被认为

是政府道德的一部分(郭金鸿, 2008; 陈艳红, 陈向阳, 2009)。因此，研究假设政治效能通过道德

判断影响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2)、(3)、 (4)所涉及的假设构成研究的第二个核心假设，即不

公正感、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政治效能这三个因素正是通过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的参与

意向产生影响，正是它们通过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产生影响才舍得这些因素最终导

致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路径图见4。

道德判断 情绪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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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研究核心假设二的路径图

综上，本研究的总体思路可见图 5。首先，研究的出发点是已有研究未能解释为什么群体

性事件具有参与者非直接利益性的特点，已有研究所指出的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需要借助其他

变量才能解释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非直接利益性特点。然后，由于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个

人具体利益、以共同观点为基础的观点群体使得群体行动能超越具体的群体界限，道德判断能

构成观点认同中的观点的内容，且已有研究指出道德判断会导致群体行动。因此，研究提出理

论假设：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共同的道德判断，且已有研究所指出的群体性

事件影响因素正是通过道德判断才使得群体性事件具有参与者非直接利益性的特点。再后，研

究提出实证研究假设，包含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这

种效应通过情绪实现；第二部分，已有研究所指出的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正是通过道德判断对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产生影响。同时，研究根据勒庞(1895/2011)的观点，指出此处道德判断以

及道德判断所导致的情绪属于群体性事件的远端因素，因此假设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在统计上会比较微弱，但影响不可忽视。

道德判断 情绪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政治效能

生活满意度及

其外归因

不公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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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研究总体思路图

2 研究总体设计

研究一通过两个子研究(研究 1、研究 2)考察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研究

1 通过情景实验操纵情境中主角对当地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以情绪作为中介变量，考察道

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研究 2通过问卷调查被试对当地政府和官员的政治判断，

考察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同样以情绪作为中介变量。

研究二通过两个子研究(研究 3、研究 4)考察不公正感通过道德判断和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

与意向的影响。研究 1通过情境实验操纵被试的不公正感，以道德判断和情绪作为中介变量，

考察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研究 2通过问卷调查被试的不公正感，同样以道

德判断和情绪作为中介变量，考察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

研究三通过两个子研究(研究 5、研究 6)考察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通过道德判断和情绪对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研究 5通过情景实验操纵情境中主角的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

以道德判断和情绪作为中介变量，考察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

研究 6通过问卷调查被试的生活满意度和外归因，以道德判断和情绪作为中介变量，考察生活

满意度及其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

问题提出：已有研究未能解释为什么群体性事件具有参与者非直接利益性的特点，

已有研究所指出的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需要借助其他变量才能解释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

非直接利益性特点。

理论假设：道德在一定程度上能超越个人具体利益，以共同观点为基础的观点群体

使得群体行动能超越具体的群体界限，道德判断能构成观点认同中的观点的内容，且已

有研究指出道德判断会导致群体行动。因此，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共

同的道德判断。

实证研究假设：

1.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

2.已有研究所指出的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正是通过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产生影响。

3.根据勒庞(1895/2011)的观点，此处道德判断以及道德判断所导致的情绪属于群体性

事件的远端因素，对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在统计上会微弱而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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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通过两个子研究(研究 7、研究 8)考察政治效能通过道德判断和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

与意向的影响。研究 7通过情景实验操纵情境中主角的政治效能，以道德判断和情绪作为中介

变量，考察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研究 8通过问卷调查被试的政治效能，以

道德判断和情绪作为中介变量，考察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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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实证研究

研究一 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

在整个研究体系中，首要探讨的问题就是道德判断是否对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向有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参与者的无直接利益性，研究假设大量无直接利益的旁观者参与

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原因是他们共享了对当地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因此研究需要验证的第一

个假设是，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影响。研究 1采用情境实验、研究 2采用问卷调

查对这个假设予以验证。

研究 1 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情境实验)

1 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操纵道德判断这个自变量，考察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

响。研究通过操纵情境中主角对当地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请被试推断主角的情绪和参与群

体性事件的可能性。研究假设为道德判断影响情绪进而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向。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 1085名。其中男生 481人，女生 604人。最高年龄 23岁，最低年龄 16岁，平

均年龄 18.73岁，38人未填年龄信息。

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二水平的组间设计，组间变量为道德判断。中介变量为情绪。因变量为群体性

事件参与意向。

2.3 实验材料和程序

道德判断的操纵。研究者指出，群体性事件是恶化的官名关系的反映(王二平, 2013)，而且

2004重庆万州事件、2005安徽池州事件、2008贵州瓮安事件等群体性事件中民众攻击的对象

直接是政府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为了研究的方便，道德判断的对象限定为政府和官员。道德

判断是个体对于某类行为的善恶好坏和是非对错所进行的评价及判断(叶红燕, 张凤华, 2015)，

因此为了材料简洁起见直接将政府和官员描述为好或者坏。研究中道德判断的对象同时包含官

员和政府，其中正面道德评价的材料为“某地官员非常清廉，政府很好地保护了民众的利益，

政府和官员的做法符合人们的期望，民众认为他们是好官员、好政府”，负面道德评价的材料

为“某地官员贪污腐败严重，官商勾结，欺压百姓，政府和官员的做法严重违背人们的期望。

民众认为他们是坏官员、坏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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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测量。已有研究发现，愤怒主要在有效能的群体发动的抗议的这种规范性群体性行

动中被观察到；然而，在非规范性群体行动中，轻蔑(contempt)则是更加相关的情绪(Fischer &

Roseman, 2007; Tausch et al., 2008, 2011)。Tausch等人(2011)研究发现愤怒与规范性群体行动强

相关但是与非规范性群体行动总体上不相关或者不那么强相关，同时轻蔑与规范性群体行动不

相关或者负相关但是显著地预测非规范性行动。研究同时测量愤怒和轻蔑，如果愤怒情绪与群

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不相关，或者愤怒情绪比轻蔑情绪之间低相关，则在后续研究中可以不测量

愤怒。由于在已有研究中轻蔑情绪的测量由鄙视和厌恶构成(Tausch et al., 2008, 2011)，所以研

究中主要测量鄙视情绪。愤怒情绪的测量为：“当地人们对官员愤怒的程度”和“当地人们对政

府愤怒的程度”，被试在 7点量表上评分，1表示完全不愤怒，7表示极端愤怒，愤怒情绪问卷

的α系数为 0.92。鄙视情绪的测量为：“当地人们对官员鄙视的程度”和“当地人们对政府鄙视

的程度”，被试在 7点量表上评分，1表示完全不鄙视，7表示极端鄙视，鄙视情绪问卷的α系数

为 0.92。愤怒情绪与鄙视情绪的相关系数为 0.90。愤怒情绪和鄙视情绪的高相关表明，这二者

可能测的是同一个构念，即对政府和官员的负面情绪，在统计中可能需要汇总，或者在测量中

取其一即可。同时愤怒情绪和鄙视情绪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相关为 0.11和 0.13，二者均在

0.001水平上显著，结果与 Tausch等人(2008, 2011)不同，因此为了避免两种情绪汇总之后概念

内涵的模糊性，只取愤怒情绪。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测量。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测量首先需要考虑群体性事件本身行

为的暴力性、违法性。目前实证研究中测量的大多是规范性群体行动的参与意向，涉及的行为

都是温和、合法的。例如张书维, 王二平和周洁(2012)在研究中让所有被试在 10分钟内阅读一

个“A大学部分毕业生因未就业毕业证书被扣”的“真实”事件报道。之后告知被试：“我们受

A大学部分同学的委托，向所有参与本次调查的同学询问是否愿意声援本校未就业毕业生的维

权行动。正如大家在之前的阅读材料中所看到的，他们将于近期采取联名上书校长的方式维权。

如果您愿意参与，请在随后发放的公开信上留下您的姓名以及常用的联系方式。本次调查结束

后我们会将所有签过名的公开信汇总，交至负责同学本人。”发放公开信让被试自愿签名。贾留

战(2012)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分为两种，温和型与激烈型。以反对学校食堂涨价为例，其中

温和型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包含签名抗议、张贴海报、散发传单、集体讨论会，激烈型群体性

事件参与意向包含集体罢餐、集体罢课、静坐、游行示威。李保臣和李德江(2013)、吴开松和

李华胤(2014)采用这种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问卷(贾留战, 2012)研究发现，生活满意度对群体性

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但是如前所述，以 2004重庆万州事件、2005安徽池州事件、2008贵州

瓮安事件为典型代表的群体性事件具有非法性、暴力性，涉及到对公务人员的暴力攻击，本质

上属于非规范性群体行动；而贾留战(2012)、张书维, 王二平和周洁(2012)研究中对群体性事件

参与意向的测量，所涉及的是非暴力性的、规范性的群体行动。规范性群体行动和非规范性群

体行动在行为暴力性上有着根本的区别(Wright, 2009)，因此研究根据 2004年万州事件和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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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浙江余姚事件设计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测量，重点突出群体性事件的非法性、暴力性以及

被试作为旁观者的特点。其次，由于本研究重点探讨道德判断作为群体性事件早期动员阶段中

的变量对当前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如前所述早期动员阶段的作用只有在晚期动员阶段

完成之时才能体现其作用，否则其作用都只能处于“潜伏状态”。因此，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的测量，是个体面对特定群体性事件已经发生时的参与意向。再次，本研究探讨的是道德判断

对非直接利益者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因此测量中设置的群体性事件都与被试无直接

利益关联。在考虑这三个因素的情况下，在研究 1中，作为旁观者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测

量为“当地的一个居民晚上超市购物出来时，看到一位官员因为一位老人购物车刮了他的车子

而大打出手，别人拉架他还是继续打人，对老人拳打脚踢，老人毫无还手之力。当时周围的人

实在看不下去，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时候，这位当地居民参与到人群中打这位官员的可能性为

多大？”被试在 0到 10的量表上指出情境实验中主角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0为完全不可

能，10为完全可能。后续 7个子研究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测量与此相类似。

2.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t检验和中介分析，其中

中介分析采用模型检验采用采用 Amos7.0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道德判断操纵有效性检验

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首先需要检验自变量的操纵是否是有效的。道德判断操纵效应的检

测题为“该地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评价有多高”，被试在1到5点量表上评分，1表示非常低，5

表示非常高。高道德评价组得分为3.42±0.93，低道德评价组得分为2.36±0.99，独立样本t检验的

结果为t(1083)=18.11, p<0.001, Cohen d=0.90。结果表明实验对道德判断的操纵有效。

3.2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1。道德判断是分类变量，所以均值和标准差未予显示。

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在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表 1 研究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085）

均值 标准差 1 2

1.道德判断 —— ——

2.愤怒 7.35 2.92 –0.39***

3.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6.28 3.15 –0.13*** 0.11***

注： ** p<0 .01，*** p<0.001 (双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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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中介检验

采用Amos7.0对愤怒情绪在道德判断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结

果见图6。统计发现模型解释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总变异的8.1%，道德判断对愤怒情绪的效

应为-0.39(p<0.001)，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为0.15(p<0.001)，道德判断对群体

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07(p=0.04)，愤怒情绪在道德判断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

起部分中介作用，情境实验中主角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正面，被试认为该主角参与群体

性事件的可能性越低。

图 6 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作用

注：n=876，* p<0 .05， ** p< 0.01，***p< 0.001 (双尾检验)。

4 讨论与小结

情境实验的结果表明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影响，愤怒情绪在道德判断和群体

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可能由于道德判断的两个水平之间的差距不够大，导致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被解释的变异比例比较小。当然，这种情况更有可能是因为道德判断以及

由道德判断导致的愤怒情绪属于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影响因素或者说远端影响因素(见图 2)，道德

判断和相应的愤怒情绪不可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太高的解释能力。这一点在文献综述部

分已有论述。同时，研究发现，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显著正相关，

与 Tausch等人(2008, 2011)研究结果不同，且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和鄙视情绪存在高相关，

为了避免两种情绪汇总之后概念内涵的模糊性，研究只选取愤怒情绪作为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的预测变量。后续研究需要对愤怒情绪和鄙视情绪的高相关做进一步验证。

–0.07*

0.15***–0.39***

道德判断
参与意向

愤怒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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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2 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问卷调查)

1 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问卷调查，考察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研究通过调查

被试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评价、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与鄙视情绪、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向考察

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假设为愤怒和鄙视情绪在道德判断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起中介作

用。另外，研究 1发现愤怒情绪能预测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且愤怒情绪与鄙视情绪高相关，研

究 2对此进行进一步验证。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 876名。其中男生 384人，女生 492人。最高年龄 24岁，最低年龄 15岁，平

均年龄 19.61岁，11人未填年龄信息。

2.2 研究材料和程序

道德判断问卷。如研究 1所述，在群体性事件中攻击的对象总是同时包含官员和政府，由

此可以推论在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道德判断中政府和官员是高度联接成一体的，因此在测量中

将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政府和官员道德判断问卷包含对政府的道德判断和对官

员的道德判断两个维度，前者包含“政府施行的是善政”、“政府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政

府的做法符合人们对政府公平正义的期望”、“政府的做法符合政治道义”4道题，α系数为 0.90，

后者包含“官员的做法合乎道德要求”、“官员是道德楷模”、“官员的做法达到了人们对他们的

道德要求”、“官员是好人”4道题，α系数为 0.86，问卷全部 8道题的α系数为 0.90。被试在 1

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的二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χ2/df=6.56，SRMR =0.04，GFI=0.97，NFI=0.97，CFI=0.98，RMSEA=0.08，表明问卷结构效度

良好。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64，表明这两个维度高相关，

因此把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愤怒情绪问卷。如上所述，群体性事件攻击的对象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所以有理由认为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愤怒情绪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因此研究中愤怒情绪指向的对象同时包括

政府和官员，即问卷包含两个维度：对政府的愤怒和对官员的愤怒。对政府的愤怒维度包含“我

对政府很生气”、“政府让我很愤怒”、“政府让我愤慨不已”3题，α系数为 0.92；对官员的愤怒

维度包含“我对官员很生气”、“官员让我很愤怒”、“官员让我愤慨不已”3题，α系数为 0.95。

两个维度共 6道题的α系数为 0.94。被试在 1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

常同意。问卷的二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2.86，SRMR =0.01，GFI=0.99，NFI=0.99，

CFI=0.99，RMSEA=0.05，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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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为 0.76，表明这两个维度高相关，因此把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轻蔑情绪问卷。如上，因此研究中轻蔑情绪指向的对象同时包括政府和官员，即问卷包含

两个维度：对政府的轻蔑和对官员的轻蔑。对政府的轻蔑维度包含“我鄙视政府。”、“我厌恶政

府。”、“政府让我恶心”3题，对官员的愤怒维度包含“我鄙视官员”、“我厌恶官员”、“官员让

我恶心”3题。被试在 1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的二因

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5.25，SRMR =0.01，GFI=0.99，NFI=0.99，CFI=0.99，RMSEA=0.07，

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78，表明这

两个维度高相关，因此把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视为一体是合适的。Tausch 等人(2011)研究

发现愤怒与规范性群体行动强相关但是与非规范性群体行动总体上不相关或者不那么强相关，

同时轻蔑与规范性群体行动不相关或者负相关但是显著地预测非规范性行动。研究 1发现愤怒

能显著预测群体性事件这种非规范性群体行动的参与意向，且愤怒情绪和轻蔑情绪之间高相关，

因此为了避免两种情绪合并之后概念内涵的模糊性，研究 1只选取了愤怒情绪。在研究 2中，

愤怒情绪和轻蔑情绪的相关系数为 0.79，且愤怒情绪和轻蔑情绪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 0.28和 0.31，二者均在 0.001水平上显著。虽然轻蔑情绪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

相关系数略高一些，但是差别并不大，且由于愤怒情绪和轻蔑情绪的高相关，二者只选取其一

是可以接受的。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问卷。如研究 1所述，以往群体行动测量的内容都是规范性群体行动，

群体性事件的暴力性、非法性、突然性等特点。在研究 2中，根据 2004年万州事件、2013年

浙江余姚事件设计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测量，共包含 4道题，每道题都设置一个情境，这个

情境中由于官民冲突而发生，且被试面对的情境是群体性事件已经发生，被试面对的问题是会

不会参与其中。这种设置首先体现了被试作为旁观者的特点，因为研究的重点在于非直接利益

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所以一定要体现旁观者的特点；其次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次数虽多，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发生，作为普通的被试更不可能是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所以把

情境设置为群体性事件已经发生比较合适。其中一题的内容是“周末您走在大街上，远远看到

几个城管围着一个小摊贩要没收他的东西。小摊贩拉着自己的东西不愿意东西被没收，城管将

他推到在地，摊子上的东西洒落在地。周围经过的人们慢慢停下来围观。城管用脚踢在地上的

小摊贩。周围围观的有人看不惯，很大声地呵斥城管。城管肆无忌惮地揪住最前面的围观者，

顺手就给围观者一拳头。这样，场面就混乱了。围观的人们愤怒地围住城管，挥舞拳头痛打城

管，城管毫无还手之力。这时候有几个年轻人拿东西砸破了城管公务车的车窗，其他人则爬上

车顶欢呼胜利。这时候，您参与到人群中打城管的可能性为多大？请用 0-10之间的数字表示。

0表示完全不会参与其中，10表示完全会参与其中。”4道题的α系数为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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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t检验和中介分析，其中

中介分析采用模型检验采用采用 Amos7.0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2。道德判断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

件参与意向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8道题的总分为56分，问卷得分28

分及其以下被试比例为46.2%，表明有46.2%的被试对政府和官员持负面评价。群体性事件参与

意向4道题的总分为40分，问卷得分20分及其以上的被试为33.3%，表明33.3%的被试有较大的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表 2 研究 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876）

均值 标准差 1 2

1.道德判断 27.93 8.17

2.愤怒 19.84 7.54 –0.36***

3.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14.82 10.94 –0.16*** 0.28***

注： ** p<0 .01，*** p<0.001 (双尾检验)。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Mplus5.0 对政府道德判断、官员道德判断、政府愤怒、官员愤怒、群体性事件参与意

向进行五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将分析结果与单因素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五因素模型明显

优于单因素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3。同时采用 Harman的单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

果发现未旋转时共生成 4个因子，解释了 75.94%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35.99%的变异。

这些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表 3 单因素模型、五因素模型拟合指数的比较（n=876）

χ2 df χ2/df SRMR RMSEA CFI TLI

单因素模型 6903.67 135 51.14 0.21 0.24 0.43 0.36

五因素模型 322.88 125 2.58 0.03 0.04 0.98 0.98

注：单因素模型指所有项目负荷在同一个因子上；五因素模型指项目负荷在各自的理论维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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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中介检验

采用Amos7.0对愤怒情绪在道德判断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将

性别作为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因素加以控制。所有变量都为显变量，模型拟

合结果为χ2/df=1.43，SRMR =0.01，GFI=0.99，NFI=0.99，CFI=0.99，RMSEA=0.02。统计结果

见图7。统计发现模型解释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总变异的11.7%，性别对愤怒情绪的效应为

0.12(p<0.001)，性别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为0.19(p<0.001)，在控制性别的效应之后，道

德判断对愤怒情绪的效应为–0.36(p<0.001)，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为

0.28(p<0.001)，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05(p=0.15)。研究结果表明，愤

怒情绪在道德判断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表明被试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

判断越低，被试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程度和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向就越低，反之就越高。同时

性别也是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男性大学生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程

度以及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

图 7 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作用

注：n=876，* p<0 .05， ** p< 0.01，***p< 0.001 (双尾检验)。

4 讨论与小结

研究 1发现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影响，且这种影响通过愤怒情绪实现，研究

2 通过问卷调查验证了这一结果。同时，研究 1中发现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与轻蔑两种情绪高

度相关且都能预测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为了避免两种情绪合并之后概念内涵的模糊性，在研

究 1中只选取了愤怒情绪作为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预测变量。研究 2同样发现了愤怒情绪和

轻蔑情绪的高相关且二者都能预测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所以研究 2以及后续研究都只采用愤

怒情绪作为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预测变量。

研究一由两个子研究构成，共同验证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研究一的价

值在于，确认了道德判断是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

大量无直接利益者会参与群体性事件。后续研究将进一步验证其他因素通过道德判断影响群体

性事件参与意向，如果这种假设得到验证，则说明道德判断确实是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的重

要心理变量，是大量陌生、与事件无直接利益关联的个体联合成为一个临时性群体的关键心理

–0.36***

0.12***

0.19***

–0.05

0.28

性别

道德判断
参与意向

愤怒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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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同时，如果这种假设得到验证，可以说明在众多预测群体性事件行为的变量中，道德判

断比其他因素处于距离群体性事件行为更近端的位置，在将来研究中可以更加简洁地通过调查

对某地区群体性事件爆发可能性进行预测而不需要调查太多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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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二 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道德判
断和愤怒的中介作用

在整个研究体系中，研究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是

否通过道德判断实现。研究一在情境实验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发现道德判断是群体性事件参与

意向的影响因素，验证了道德判断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研究二进一步探讨道德判断的影响

因素。已有研究表明，相对剥夺、不公平、不公正是群体行动的影响因素，这些概念在本质上

是一样的，这一点在相对剥夺理论中已有阐释。从理论上来说，一般规范性的群体行动的影响

因素同样会影响群体性事件。同时，研究者指出，不公正感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因素(王二

平, 2013)。因此本研究假设不公正感通过道德判断影响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且这种影响通过

道德判断完成。同时，研究者指出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原因之一是个人利益受

损(谢海军, 2010; 吴传毅, 唐云涛, 2010; 张荣军, 谭培文, 2011)，换言之，个人不公正感是非直

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研究探讨个人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的影响，假设道德判断是个人不公正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中介变量。研究 1采用情境实

验、研究 2采用问卷调查对研究假设予以验证。

研究 3 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道德判断和愤

怒的中介作用(情境实验)

1 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操纵不公正待遇这个自变量，诱发被试的不公正感，考察不公正待遇对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因为不公正感本质上是对不公正待遇的感知，所以通过操纵不公

正待遇诱发不公正感是合适的。研究通过操纵情境中被试遭遇的待遇，诱发被试的不公正感，

请被试报告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研究假设为不公正感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进而影响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向。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 92名。其中男生 40人，女生 52人。最高年龄 23岁，最低年龄 17岁，平均年

龄 20.17岁。

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二水平的组间设计，组间变量为不公正待遇。中介变量为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

因变量为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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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实验材料和程序

不公正待遇(感)的操纵。如前所述，征地问题不仅是群体性事件的常见诱发因素，也是民

怨的诱发因素，政府在处理征地等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民怨，所以导致民众在偶然的诱发条件

下会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因此，研究设计不公正待遇的情境。其中公正待遇的情境为：“假设

您家住在城市和乡村结合处的某个乡镇，有自家的房子和农田。您家附近就是工业园区。最近

由于政府扩大工业园区的面积，需要拆迁大家的住房，并占用一片农田。拆迁是为了建一个大

型商贸中心和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物流中心都从属于同一家商贸公司。您家的住房和农田都

在拆迁范围之内。拆迁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补偿。您家有一套刚好一百平方的住房和 5亩农田

在拆迁范围之内。这几年全国因为拆迁补偿而引起的官民冲突非常多，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在拆

迁过程中克扣村民拆迁补偿款。由于这方面报道很多，村民们非常警惕，担心政府克扣补偿款，

所以自发地组成几个代表团体去镇政府、商贸公司要求公开征地补偿标准，这给镇政府带来了

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镇政府也吸取其他地方征地纠纷的教训，考虑到商贸中心的建设本身

能给镇政府带来收入，所以放弃了克扣补偿款的打算。商贸公司开出的补偿标准是在住房以一

补一的同时每一百平方补偿 10万元、每亩农田补偿 10万。镇政府分文未扣，但由于平整农田

需要一定费用，每亩抽一万元作为平整费用，最终每亩农田补偿 9万，住房补偿不变。村民对

这个安排比较满意，大家很快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不公正待遇的情境为：“……拆迁最大的

问题在于经济补偿。村里干部说房子以一补一，并每一百平方补偿 10万动迁款，农田则每亩补

偿 7万元。您家刚好有一套一百平方的住房和 5亩农田在拆迁范围之内。按照这个价格计算，

在获得一套住房之外，您家可以获得 45万补偿款。但是有人透露消息说，这家商贸公司给政府

开出的价格是在住房以一补一的同时每一百平方补偿 10万元、每亩农田补偿 10万。这个消息

在村民之间快速传播。按照这个标准，每户村民都被镇里和村里干部克扣了。您家本来应该可

以得到 60万的补偿款，却被克扣了 15万。村里居民议论纷纷，都拒绝在拆迁协议上签字，每

户选一个代表去找镇长要说法。在镇政府大院，村民与保安起了冲突，有七八多位村民被警察

带走。这些村民被拘留 4天后被保释出来，每个村民被罚款 4000元。镇里和村里干部利用这事

吓唬村民，村民们无奈只好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道德判断的测量。如研究一，政府和官员道德判断问卷包含对政府的道德判断和对官员的

道德判断两个维度，前者包含“政府施行的是善政”、“政府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政府的

做法符合人们对政府公平正义的期望”、“政府的做法符合政治道义”4道题，α系数为 0.91，后

者包含“官员的做法合乎道德要求”、“官员是道德楷模“官员的做法达到了人们对他们的道德

要求”、“官员是好人”4道题，α系数为 0.87，问卷全部 8 道题的α系数为 0.93。被试在 1 到 7

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74，表明这

两个维度高相关，因此把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愤怒情绪的测量。如研究一所述，群体性事件攻击的对象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所以有理



41

由认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愤怒情绪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因此研究中愤怒情绪指向的对象同

时包括政府和官员，即问卷包含两个维度：对政府的愤怒和对官员的愤怒。对政府的愤怒维度

包含“我对政府很生气”、“政府让我很愤怒”、“政府让我愤慨不已”3题，α系数为 0.95；对官

员的愤怒维度包含“我对官员很生气”、“官员让我很愤怒”、“官员让我愤慨不已”3题，α系数

为 0.96。两个维度共 6道题的α系数为 0.96。被试在 1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

7 表示非常同意。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79，表明这两个维度高相关，因此把对政府和

官员的愤怒情绪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测量。在研究 2中，研究根据 2004年万州事件、2013年浙江余姚

事件设计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测量，后续研究继续采用这种测量。测量共包含 4道题，其中

一题的内容是“周末您走在大街上，远远看到几个城管围着一个小摊贩要没收他的东西。小摊

贩拉着自己的东西不愿意东西被没收，城管将他推到在地，摊子上的东西洒落在地。周围经过

的人们慢慢停下来围观。城管用脚踢在地上的小摊贩。周围围观的有人看不惯，很大声地呵斥

城管。城管肆无忌惮地揪住最前面的围观者，顺手就给围观者一拳头。这样，场面就混乱了。

围观的人们愤怒地围住城管，挥舞拳头痛打城管，城管毫无还手之力。这时候有几个年轻人拿

东西砸破了城管公务车的车窗，其他人则爬上车顶欢呼胜利。这时候，您参与到人群中打城管

的可能性为多大？请用 0-10之间的数字表示。0表示完全不会参与其中，10表示完全会参与其

中。”4道题的α系数为 0.86。

2.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t检验和中介分析，其中

中介分析采用模型检验采用采用 Amos7.0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公正待遇操纵有效性检验

在检验研究假设之前，首先需要检验自变量的操纵是否是有效的。不公正待遇操纵效应的

检测题为“根据最终补偿方案，您家在这件拆迁事件中受到的对待是怎样的”，被试在1到7点量

表上评分，1表示非常不公正，7表示非常公正。公正待遇组得分为4.45±1.50，不公正待遇组得

分为1.98±1.14，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为t(90)=8.86， p<0.001，Cohen d=1.36。结果表明实验对

不公正待遇的操纵有效。

3.2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4。不公正待遇是分类变量，所以均值和标准差未予显示。

道德判断、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在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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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研究 3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92）

均值 标准差 1 2 3

1.不公正待遇 —— ——

2.道德判断 26.48 10.74 –0.57***

3.愤怒 23.41 9.35 0.38*** –0.64***

4.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16.36 11.17 0.24*** –0.12* 0.28***

注： * p<0 .05，** p<0 .01，*** p<0.001 (双尾检验)。

3.3中介检验

采用Amos7.0对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在公正待遇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进

行分析。统计结果见图8。由于是饱和模型，模型拟合指数均为最佳，不需要报告。统计发现模

型解释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总变异的14.2%，不公正待遇对道德判断的直接效应为

-0.57(p<0.001)，道德判断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为0.68(p<0.001)，愤怒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的直接效应为0.44(p<0.001)，不公正待遇和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无显著直接效应。

结果表明，不公正待遇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产生影响，道德判断和

愤怒情绪在公正待遇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被试越是受到不公正待遇，

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评价越低，对政府和官员越愤怒，越有可能参与群体性事件。

图 8 不公正待遇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作用

注：n=92，* p<0 .05， ** p< 0.01，***p< 0.001 (双尾检验)。

4 讨论与小结

情境实验的结果表明不公正待遇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影响，其影响完全通过道德判断

和愤怒情绪实现。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即不公正待遇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对群体性

事件参与意向产生影响。研究 4通过问卷调查对研究结果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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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4 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道德判断和愤怒

的中介作用（问卷调查）

1 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问卷调查，考察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以及这种效应是

否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实现。研究通过调查被试自身的不公正感、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评

价、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向考察四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假设为道德

判断和愤怒情绪在不公正感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 847名。其中男生 369人，女生 478人。最高年龄 24岁，最低年龄 17岁，平

均年龄 19.61岁，12人未填年龄信息。

2.2 研究材料和程序

不公正感问卷。考察被试在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公正程度，包含“我在生活中受到不公正的

对待”、“我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我在生活中处于被侵犯的弱势地位”、“我没有享受

到应有的权利”4道题，α系数为 0.86。问卷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6.78，SRMR =0.03，

GFI=0.97，NFI=0.97，CFI=0.98，RMSEA=0.08，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道德判断问卷。如研究一所述，在群体性事件中攻击的对象总是同时包含官员和政府，由

此可以推论在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道德判断中政府和官员是高度联接成一体的，因此在测量中

将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政府和官员道德判断问卷包含对政府的道德判断和对官

员的道德判断两个维度，前者包含“政府施行的是善政”、“政府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政

府的做法符合人们对政府公平正义的期望”、“政府的做法符合政治道义”4道题，α系数为 0.89，

后者包含“官员的做法合乎道德要求”、“官员是道德楷模”、“官员的做法达到了人们对他们的

道德要求”、“官员是好人”4道题，α系数为 0.86，问卷全部 8道题的α系数为 0.89。被试在 1

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的二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χ2/df=5.23，SRMR =0.04，GFI=0.97，NFI=0.97，CFI=0.98，RMSEA=0.07，表明问卷结构效度

良好。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64，表明这两个维度高相关，

因此把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愤怒情绪问卷。如上所述，群体性事件攻击的对象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所以有理由认为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愤怒情绪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因此研究中愤怒情绪指向的对象同时包括

政府和官员，即问卷包含两个维度：对政府的愤怒和对官员的愤怒。对政府的愤怒维度包含“我

对政府很生气”、“政府让我很愤怒”、“政府让我愤慨不已”3题，α系数为 0.92；对官员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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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包含“我对官员很生气”、“官员让我很愤怒”、“官员让我愤慨不已”3题，α系数为 0.95。

两个维度共 6道题的α系数为 0.94。被试在 1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

常同意。问卷的二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2.86，SRMR =0.01，GFI=0.99，NFI=0.99，

CFI=0.99，RMSEA=0.05，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 0.76，表明这两个维度高相关，因此把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问卷。如研究 1所述，以往群体行动测量的内容都是规范性群体行动，

群体性事件的暴力性、非法性、突然性等特点。在研究 2中，根据 2004年万州事件、2013年

浙江余姚事件设计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测量，共包含 4道题，每道题都设置一个情境，这个

情境中由于官民冲突而发生，且被试面对的情境是群体性事件已经发生，被试面对的问题是会

不会参与其中。这种设置首先体现了被试作为旁观者的特点，因为研究的重点在于非直接利益

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所以一定要体现旁观者的特点；其次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次数虽多，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随时随地都发生，作为普通的被试更不可能是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所以把

情境设置为群体性事件已经发生比较合适。其中一题的内容是“周末您走在大街上，远远看到

几个城管围着一个小摊贩要没收他的东西。小摊贩拉着自己的东西不愿意东西被没收，城管将

他推到在地，摊子上的东西洒落在地。周围经过的人们慢慢停下来围观。城管用脚踢在地上的

小摊贩。周围围观的有人看不惯，很大声地呵斥城管。城管肆无忌惮地揪住最前面的围观者，

顺手就给围观者一拳头。这样，场面就混乱了。围观的人们愤怒地围住城管，挥舞拳头痛打城

管，城管毫无还手之力。这时候有几个年轻人拿东西砸破了城管公务车的车窗，其他人则爬上

车顶欢呼胜利。这时候，您参与到人群中打城管的可能性为多大？请用 0-10之间的数字表示。

0表示完全不会参与其中，10表示完全会参与其中。”4道题的α系数为 0.91。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t检验和中介分析，其中

中介分析采用模型检验采用采用 Amos7.0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5。道德判断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

件参与意向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对官员和政府的道德判断8道题的总分为56分，问卷得分28

分及其以下被试比例为51.4%，表明51.4%的被试对政府和官员持负面评价。群体性事件参与意

向4道题的总分为40分，问卷得分20分及其以上的被试为36.4%，表明36.4%的被试有较大的群

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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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研究 4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847）

均值 标准差 1 2 3

1.不公正感 14.12 4.94

2.道德判断 27.95 8.23 –0.21***

3.愤怒 19.88 7.60 0.51*** –0.36***

4.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14.80 10.98 0.19*** –0.06* 0.29***

注： ** p<0 .05，** p<0 .01，*** p< 0.001 (双尾检验)。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愤怒情绪的两个维度高度相关，因此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中将这个两个维度合为一个

维度，即愤怒情绪的 6道题负荷在同一个维度上。采用Mplus5.0对不公正感、政府道德判断、

官员道德判断、愤怒情绪、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进行五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将分析结果与单

因素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五因素模型明显优于单因素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6。同时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未旋转时共生成 5 个因子，解释了

73.32%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33.59%的变异。这些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表 6 单因素模型、五因素模型拟合指数的比较（n=847）

χ2 df χ2/df SRMR RMSEA CFI TLI

单因素模型 7891.85 209 37.76 0.18 0.21 0.43 0.37

五因素模型 1444.99 199 7.26 0.05 0.08 0.91 0.89

注：单因素模型指所有项目负荷在同一个因子上；五因素模型指项目负荷在各自的理论维度上。

3.3 中介检验

采用Amos7.0对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在不公正感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进

行分析，将性别作为愤怒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因素加以控制。所有变量均是显变量，

模型拟合结果为χ2/df=2.43，SRMR =0.02，GFI=0.99，NFI=0.99，CFI=0.99，RMSEA=0.04。统

计结果见图9。统计发现模型解释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总变异的12.1%，性别对愤怒情绪的效

应为0.10(p<0.001)，性别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为0.20(p<0.001)，在控制性别的效应之后，

不公正感对道德判断的直接效应为 –0.21(p<0.001)，道德判断对愤怒情绪的效应为

–0.26(p<0.001)，不公正感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为0.45(p<0.001)，愤怒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的直接效应为0.25(p<0.001)，不公正感和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无显著直接效应。研

究结果表明，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在不公正感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起中介作用，被试体

验到的不公正感越高，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评价越低，愤怒情绪和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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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同时性别也是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男性大学生对政府和官员

的愤怒程度以及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

图 9 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作用

注：n=847，* p<0 .05， ** p< 0.01，***p< 0.001 (双尾检验)。

4 讨论与小结

研究 3通过情境实验启动不公正待遇(感)，发现不公正待遇通过道德判断、愤怒情绪对群

体性事件参与产生影响；研究 4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不公正感通过道德判断、愤怒情绪对群体性

事件参与意向产生效应。两个研究采用不同的方法验证了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

响，并验证了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在不公正感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

果支持了研究假设，表明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之一还是个体自己在生活中

感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这种不公正待遇(感)导致对政府和官员的负面道德评价，从而导致对政

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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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 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
影响：道德判断和愤怒的中介作用

在整个研究体系中，研究要探讨的第三个问题是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是否对群体性事件

参与意向产生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通过道德判断达成。李保臣和李德江(2013)、吴开松和李

华胤(2014)采用贾留战(2012)编制的温和型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问卷研究发现，生活满

意度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虽然贾留战(2012)编制的温和型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参与

意向问卷本质上测量的是规范性群体行动意向，但是对于揭示生活满意度与群体行动之间的关

系有积极价值。同时，对群体性事件的追踪研究表明，生活满意度是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预测变

量(王二平, 2012b)。这种生活满意度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关系，暗示了民众将生活不如意的原

因归结到政府和官员身上的可能，因此将外归因纳入研究。同时，外归因会导致愤怒(Neumann,

2000; 潘益中, 许燕, 2011)，归因影响攻击性行为(Krieglmeyer, Wittstadt, & Strack, 2009)，且外

归因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认知因素(王林松, 王庆功和张宗亮, 2012)。因此，研究假设生活满意

度与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交互作用，这种影响通过道德判断实现。研究 5采用情境

实验、研究 6采用问卷调查对研究假设予以验证。

研究 5 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道德判断和愤怒

的中介作用(情境实验)

1 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操纵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这两个自变量，考察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

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以及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在本研究中，外归因指的是个体对自

己生活满意度的外归因，即个体认为自己生活满意与否由社会所导致，反之是内归因，即认为

是自己所导致。在本文中，为简洁起见，对自己生活满意度的外归因一律简称为外归因。研究

假设为生活满意度和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通过道德判断和

愤怒情绪进而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向。这种假设也可以表述为，外归因对生活满意度与群

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关系有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实现。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 1933名。其中男生 855人，女生 1078人。最高年龄 23岁，最低年龄 16岁，

平均年龄 18.69岁，59人未填性别信息。

2.2 实验设计

采用2×2的二因素组间实验设计，组间变量为生活满意度、外归因。中介变量为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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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愤怒情绪。因变量为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2.3 实验材料和程序

生活满意度和外归因的操纵。高生活满意度的情境为：“某地居民张先生 40岁左右，对自

己的生活很满意”，低生活满意度的情境为：“某地居民张先生 40岁左右，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

意”。外归因的情境为：“……，他认为这主要是社会导致的”，内归因的情境为“……，他认为

这主要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省略号代表的是生活满意度的情境表述。

道德判断的测量。如研究一所述，政府和官员道德判断问卷包含对政府的道德判断和对官

员的道德判断两个方面，因此测量包含两道题。第一道题为“张先生认为当地官员是”，被试在

1到 5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非常坏的官员，5表示非常好的官员。第二道题为“张先生认为当

地政府是”，被试在 1到 5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非常坏的政府，5表示非常好的政府。两道题

的α系数 0.91。两道题的α系数很高，表明把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愤怒情绪的测量。如研究一所述，群体性事件攻击的对象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所以有理

由认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愤怒情绪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因此研究中愤怒情绪指向的对象同

时包括政府和官员，具体测量为：“张先生对官员愤怒的程度”和“张先生对政府愤怒的程度”，

被试在 7点量表上评分，1表示完全不愤怒，7表示极端愤怒，愤怒情绪问卷的α系数为 0.90。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测量。采用研究 1中的测量并略作改动，“张先生晚上超市购物出来

时，看到一位官员因为一位老人购物车刮了他的车子而大打出手，别人拉架他还是继续打人，

对老人拳打脚踢，老人毫无还手之力。当时周围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时候，

张先生参与到人群中打这位官员的可能性为多大？”

2.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t检验和中介分析，其中

中介分析采用模型检验采用采用 Amos7.0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操纵有效性检验

生活满意度操纵效应的检验。生活满意度操纵效应的检测题为“张先生对自己生活满意的

程度”，被试在1到7点量表上评分，1表示极端不满意，7表示极端满意。高生活满意度组得分为

5.28±0.85，低生活满意度组得分为2.73±0.92，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为t(1931)=62.75， p<0.001，

Cohen d=1.64。结果表明实验对生活满意度的操纵有效。

外归因操纵效应的检验。外归因操纵效应的检测题为“张先生认为自己的生活主要是社会

还是个人所致”，被试在1到1点量表上评分，1表示个人，2表示社会。外归因组得分为1.88±0.33，

内归因组得分为1.12±0.33，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为t(1931)=49.36， p<0.001，Cohen d=1.52。



49

结果表明实验对外归因的操纵有效。

3.2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7。生活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的外归因是分类变量，所以

均值和标准差未予显示。道德判断、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在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表 7 研究 5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933）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满意度 —— ——

外归因 —— —— ——

道德判断 6.12 1.75 0.57*** –0.10***

愤怒情绪 7.04 2.55 –0.52*** 0.09*** –0.71***

参与意向 6.39 2.99 –0.24*** 0.07*** –0.29*** 0.32***

注： ** p<0 .01，*** p<0.001 (双尾检验)。

3.3模型检验

采用 Amos7.0 对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交互作用进行分析。模型拟

合结果为χ2/df=4.82，SRMR =0.02，GFI=0.99，NFI=0.99，CFI=0.99，RMSEA=0.04。交互作用

分析的统计模型比较简单，所以不画统计模型图。统计发现，生活满意度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

向的直接效应为–0.07(p<0.05)，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应为 0.20(p<0.001)，生

活满意度与外归因的乘积项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26(p<0.001)。结果表明，生

活满意度越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越高，这种效应在外归因条件下更强。由于在研究中，生

活满意度与外归因都是分类变量，二者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交互作用采用方差分析画图，

见图 10。

图 10 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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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Amos7.0对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交互作用以及道德判断和愤

怒情绪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所有变量均是显变量，统计模型图见图10。模型拟合结果为

χ2/df=4.82，SRMR =0.02，GFI=0.99，NFI=0.99，CFI=0.99，RMSEA=0.04。统计发现模型解释

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总变异的11.5%。

图 10 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作用

注：n=1933，* p<0 .05， ** p< 0.01，***p< 0.001 (双尾检验)。

生活满意度对道德判断的直接效应为0.10(p<0.001)，外归因对道德判断的直接效应为

–0.45(p<0.001)，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的交互项对道德判断的直接效应为0.72(p<0.001)，道德判

断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为–0.55(p<0.001)，生活满意度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为–0.05(p=0.03)，

外归因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为0.14(p<0.001)，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的交互项对愤怒情绪的直

接效应为–0.23 (p<0.001)，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20(p<0.001)，生活满

意度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无显著直接效应(p=0.21)，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

应为–0.07(p=0.05)，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09(p<0.01)，生活满意度与外

归因的交互项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09(p<0.001)。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与外归

因有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通过道德判断、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产生影响。

3.4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对道德判断的交互效应

以道德判断为因变量，以生活满意度和外归因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并画图，见图 12。由

图 12可见，生活满意度越低，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低，而且这种效应在外归因条件下更

强。

生活满意度

愤怒情绪道德判断

参与意向

乘积项

外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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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对道德判断的交互作用

4 讨论与小结

情境实验的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和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

用通过道德判断、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产生影响。这种交互作用具体表现为，生活

满意度越低，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负面，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越强；同时，在外归因条

件下生活满意度对道德判断、愤怒情绪、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更大。研究结果支持了研

究假设。研究 6通过问卷调查对研究 5的结果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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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6 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道

德判断和愤怒的中介作用(问卷调查)

1 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操纵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这两个自变量，考察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

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以及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研究假设外归因对生活满意度与群体

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关系有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实现。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 904名。其中男生 389人，女生 515人。最高年龄 24岁，最低年龄 16岁，平

均年龄 19.68岁，11人未填年龄信息。

2.2 研究材料和程序

生活满意度问卷(Diener et al., 1985)，包含“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我的生活条件非常

好”、“在大多情况下，我的生活接近我的理想”、“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生活中重要的东

西”、“如果生活可以再来一遍，我几乎一点也不会去改变”共 5道题。单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

结果为χ2/df=6.43，SRMR=0.03，GFI=0.99，NFI=0.99，TLI=0.97，CFI=0.99，RMSEA=0.08。全

部 5道题的α系数为 0.82。

生活满意度外归因问卷，包含“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如意主要取决于这个社会”、“一个人的

生活是否理想，主要是他/她生活的社会决定的”、“社会对一个人生活如意的程度起着主导性的

作用”、“一个人对自己生活是否如意的影响力很小”4道题。单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χ2/df=8.14，SRMR=0.02，GFI=0.99，NFI=0.99，TLI=0.97，CFI=0.99，RMSEA=0.08。全部 4道

题的α系数为 0.79。

道德判断问卷。如研究一所述，在群体性事件中攻击的对象总是同时包含官员和政府，由

此可以推论在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道德判断中政府和官员是高度联接成一体的，因此在测量中

将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政府和官员道德判断问卷包含对政府的道德判断和对官

员的道德判断两个维度，前者包含“政府施行的是善政”、“政府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政

府的做法符合人们对政府公平正义的期望”、“政府的做法符合政治道义”4道题，α系数为 0.89，

后者包含“官员的做法合乎道德要求”、“官员是道德楷模”、“官员的做法达到了人们对他们的

道德要求”、“官员是好人”4道题，α系数为 0.86，问卷全部 8道题的α系数为 0.89。被试在 1

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的二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χ2/df=8.03，SRMR =0.05，GFI=0.96，NFI=0.96，CFI=0.97，RMSEA=0.07，表明问卷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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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61，表明这两个维度高相关，

因此把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愤怒情绪问卷。如上所述，群体性事件攻击的对象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所以有理由认为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愤怒情绪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因此研究中愤怒情绪指向的对象同时包括

政府和官员，即问卷包含两个维度：对政府的愤怒和对官员的愤怒。对政府的愤怒维度包含“我

对政府很生气”、“政府让我很愤怒”、“政府让我愤慨不已”3题，α系数为 0.91；对官员的愤怒

维度包含“我对官员很生气”、“官员让我很愤怒”、“官员让我愤慨不已”3题，α系数为 0.95。

问卷全部 6道题的α系数为 0.94。被试在 1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常

同意。问卷的二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4.14，SRMR =0.01，GFI=0.99，NFI=0.99，

CFI=0.99，RMSEA=0.06，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 0.76，表明这两个维度高相关，因此把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问卷。根据 2004年万州事件、2013年浙江余姚事件设计群体性事件

参与意向的测量，共包含 4道题，每道题都设置一个情境，这个情境中由于官民冲突而发生，

且被试面对的情境是群体性事件已经发生，被试面对的问题是会不会参与其中。这种设置首先

体现了被试作为旁观者的特点，因为研究的重点在于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所

以一定要体现旁观者的特点；其次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次数虽多，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随时随地都

发生，作为普通的被试更不可能是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所以把情境设置为群体性事件已经发

生比较合适。其中一题的内容是“周末您走在大街上，远远看到几个城管围着一个小摊贩要没

收他的东西。小摊贩拉着自己的东西不愿意东西被没收，城管将他推到在地，摊子上的东西洒

落在地。周围经过的人们慢慢停下来围观。城管用脚踢在地上的小摊贩。周围围观的有人看不

惯，很大声地呵斥城管。城管肆无忌惮地揪住最前面的围观者，顺手就给围观者一拳头。这样，

场面就混乱了。围观的人们愤怒地围住城管，挥舞拳头痛打城管，城管毫无还手之力。这时候

有几个年轻人拿东西砸破了城管公务车的车窗，其他人则爬上车顶欢呼胜利。这时候，您参与

到人群中打城管的可能性为多大？请用 0-10之间的数字表示。0表示完全不会参与其中，10表

示完全会参与其中。”4道题的α系数为 0.91。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t检验和中介分析，其中

中介分析采用模型检验采用采用 Amos7.0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8。道德判断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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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参与意向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8道题的总分为56分，问卷得分28

分及其以下被试比例为51.7%，表明有51.6%的被试对政府和官员持负面评价。群体性事件参与

意向4道题的总分为40分，问卷得分20分及其以上的被试为29.6%，表明29.6%的被试有较大的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表 8 研究 6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904）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满意度 19.34 5.96

外归因 11.37 4.26 –0.13***

道德判断 27.89 8.11 0.37*** –0.12***

愤怒情绪 20.00 7.43 –0.08* 0.42*** –0.33***

参与意向 14.33 10.75 –0.04 0.20*** –0.05* 0.29***

注： * p<0 .05，** p<0.01，*** p<0 .001 (双尾检验)。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愤怒情绪的两个维度高度相关，因此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中将这个两个维度合为一个

维度，即愤怒情绪的 6道题负荷在同一个维度上。采用Mplus5.0 对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外

归因、政府道德判断、官员道德判断、愤怒情绪、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进行六因素验证性因素

分析，将分析结果与单因素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六因素模型明显优于单因素模型，具体结

果见表 9。同时采用 Harman的单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未旋转时共生成 6

个因子，解释了 71.91%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26.21%的变异。这些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

严重。

表 9 单因素模型、六因素模型拟合指数的比较（n=904）

χ2 df χ2/df SRMR RMSEA CFI TLI

单因素模型 10440.32 324 32.22 0.19 0.29 0.36 0.31

六因素模型 1410.48 362 3.90 0.08 0.08 0.87 0.85

注：单因素模型指所有项目负荷在同一个因子上；六因素模型指项目负荷在各自的理论维度上。

3.3模型检验

为简洁起见，采用Amos7.0对研究所假设的整体模型进行检验。生活满意度和外归因为自

变量，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作为中介变量，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为结果变量。根据独立样本t

检验的结果，将性别作为愤怒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因素加以控制。所有变量均是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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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模型拟合结果为χ2/df=5.08，SRMR =0.04，GFI=0.99，NFI=0.96，CFI=0.97，RMSEA=0.07。

统计模型图见图13。

图 13 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作用

统计发现模型解释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总变异的13.0%，性别对愤怒情绪的效应为

0.10(p<0.001)，性别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为0.18(p<0.001)，在控制性别的效应之后，生

活满意度对道德判断的直接效应为 0.34(p<0.001)，外归因对道德判断的直接效应为

–0.08(p=0.01)，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的乘积项对道德判断的直接效应为0.11(p<0.001)，道德判断

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为–0.32(p<0.001)，生活满意度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为0.09(p<0.01)，外

归因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为0.39(p<0.001)，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的乘积项对愤怒情绪的直接

效应为0.07(p=0.02)，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26(p<0.001)，生活满意度

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无显著直接效应–0.04 (p=0.26)，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

应为0.09(p=0.01)，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无显著直接效应0.03(p=0.25)，生活满意度与

外归因的乘积项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无显著直接效应为0.01(p=0.75)。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及

其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这种效应主要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实现。另外，

性别也是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男性大学生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程

度以及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

3.4 外归因对生活满意度与道德判断关系的调节效应

外归因对生活满意度与道德判断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对该调节效应进行简单效应分析，

见图 14。按照平均分加减一个标准差对调节变量分组，发现低、高外归因组斜率分别为

0.34(t=5.84, p<0.001)、0.59(t=11.41, p<0.001)。外归因水平越高斜率越高。在外归因条件下，生

活满意度对道德判断的效应更大。由于统计模型中外归因对生活满意度与其他变量关系的调节

作用不是研究重点，为了简洁起见，不对这些调节效应做简单分析。

性别

生活满意度

愤怒情绪道德判断

参与意向

乘积项

外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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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外归因对生活满意度与道德道德判断关系的调节作用

4 讨论与小结

研究 5通过情境实验发现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交互作用，这种交

互作用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实现。研究 6通过问卷研究验证了研究 5的结果。研究结果发

现生活满意度和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交互作用，说明生活满意度和外归因是群体性

事件参与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人生活满意度越低，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负面，而且

这种效应在外归因条件下更强。研究三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研究二的结果，即虽然群体性事件

的非直接利益者与当下具体的群体性事件无直接利益关联，但是这些非直接利益者参与其中的

原因之一是个人利益受损或者个人生活满意度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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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四 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道德判
断和愤怒的中介作用

在整个研究体系中，研究要探讨的第四个问题是政治效能是否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产生

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是否通过道德判断达成。政治效能指的是民众感知到的政府响应民意的程度

(Campbell et al., 1954)。已有研究指出，政治效能与愤怒、鄙视有关系，对非规范性群体行动有

预测作用，被试政治效能越低越有可能参与非规范性的群体行动(Tausch et al., 2008; 2011)；张

书维和王二平(2011)指出，群体性事件是民众在现行体制外的一种利益诉求方式；这些表明，

群体性事件就是在规范性的、平和的群体行动被证明无效之后的无奈之举，是低政治效能之下

的选择。陈绪兆和王习胜(2008)、王林松, 王庆功和张宗亮(2012)、王金红和黄振辉(2012)、金

太军和赵军锋(2011)、金太军和沈承诚(2012)等明确指出，群体性事件去民意渠道堵塞的结果，

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响应民意被认为是政府道德的一部分(郭金鸿, 2006; 陈艳红, 陈向阳,

2009)。因此，研究假设政治效能影响道德判断，最终影响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研究 7

采用情境实验、研究 8采用问卷调查对研究假设予以验证。

研究 7 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道德判断和愤怒

的中介作用(情境实验)

1 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操纵政治效能这个自变量，考察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

以及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政治效能指的是民众认为政府响应民意的程度。研究假设为政治效

能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进而影响群体性事件的参与意向。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 1029名。其中男生 446人，女生 583人。最高年龄 24岁，最低年龄 16岁，平

均年龄 18.61岁。

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二水平组间实验设计，自变量为政治效能。中介变量为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

因变量为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2.3 实验材料和程序

政治效能的操纵。高政治效能的情境为：“某地居民感到政府经常了解居民的各种需求和意

见，能感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认为政府在决策和行动上充分考虑了民众的诉求和意见”，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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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效能的情境为：“某地居民感到当地政府从不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和意见，觉得政府完全不理

会居民的诉求和意见，感受不到政府的任何回应，深感意见无处表达”。

道德判断的测量。如研究一所述，政府和官员道德判断问卷包含对政府的道德判断和对官

员的道德判断两个方面，因此测量包含两道题。第一道题为“当地居民认为当地官员是”，被试

在 1到 5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非常坏的官员，5表示非常好的官员。第二道题为“当地居民认

为当地政府是”，被试在 1到 5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非常坏的政府，5表示非常好的政府。两

道题的α系数 0.88。两道题的α系数很高，表明把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愤怒情绪的测量。如研究一所述，群体性事件攻击的对象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所以有理

由认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愤怒情绪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因此研究中愤怒情绪指向的对象同

时包括政府和官员，具体测量为：“当地居民对官员愤怒的程度”和“当地居民对政府愤怒的程

度”，被试在 7 点量表上评分，1表示完全不愤怒，7表示极端愤怒，愤怒情绪问卷的α系数为

0.88。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测量。采用研究 1中的测量，并略作改动，“当地的一个居民晚上超

市购物出来时，看到一位官员因为一位老人购物车刮了他的车子而大打出手，别人拉架他还是

继续打人，对老人拳打脚踢，老人毫无还手之力。当时周围的人实在看不下去，大家群起而攻

之。这时候，这位当地居民参与到人群中打这位官员的可能性为多大？”

2.4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t检验和中介分析，其中

中介分析采用模型检验采用采用 Amos7.0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操纵有效性检验

政治效能操纵效应的检验。检测题为“当地居民认为政府响应民意的程度有多高”，被试在

1到5点量表上评分，1表示非常低，7表示非常高。高政治效能组得分为3.28±0.98，低政治效能

组得分为2.75±0.95，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为t(1027)=8.82， p<0.001，Cohen d=0.53。结果表明

实验对政治效能的操纵有效。

3.2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10。政治效能和政治效能的外归因是分类变量，所以均

值和标准差未予显示。道德判断、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在性别上均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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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研究 7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029）

均值 标准差 1 2 3

政治效能 —— ——

道德判断 6.45 1.59 0.27***

愤怒情绪 6.60 2.34 –0.28*** 0.69 ***

参与意向 6.26 3.09 –0.06* –0.19*** 0.26***

注： * p<0 .05，** p<0 .01，*** p<0 .001 (双尾检验)。

3.3模型检验

采用Amos7.0对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在政治效能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的中介效应进

行分析，所有变量均是显变量，统计模型图见图15。由于是饱和模型，模型拟合指数为最佳，

所以无需呈现。

图 15 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作用

注：n=1029，* p<0 .05， ** p< 0.01，***p< 0.001 (双尾检验)。

统计发现模型解释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总变异的9.2%，政治效能对道德判断的直接效应

为0.26(p<0.001)，道德判断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为–0.66(p<0.001)，政治效能对愤怒情绪的效

应为–0.11(p<0.001)，道德判断在政治效能与愤怒情绪之间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

例为(0.66×0.26)÷0.28=61.29%；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24(p<0.001)，

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无显著直接效应0.01(p=0.65)，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无显著直接效应为–0.02(p=0.57)。结果表明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影响，这种影响

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实现。

4 讨论与小结

情境实验的结果表明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影响，这种影响通过道德判断和愤

怒情绪实现。这种作用表现为，政治效能越高(政府对民众意见积极回应的程度越高)，民众对

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高，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越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越低。反之，

0.24***

–0.02

–0.01

–0.11***

–0.66***

政治效能

愤怒情绪道德判断

参与意向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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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低，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越高，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越高。

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研究 8通过问卷调查对研究 7的结果进一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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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8 政治效能及其外归因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道德

判断和愤怒的中介作用（问卷调查）

1 研究目的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目的是通过问卷调查，考察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以及道德判断的

中介作用。研究假设为政治效能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进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产生效应。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在校大学生 1225名。其中男生 571人，女生 654人。最高年龄 24岁，最低年龄 16岁，平

均年龄 19.19岁，12人未填年龄信息。

2.2 研究材料和程序

政治效能问卷。政治效能指的是个体感受到的政府积极回应民意或者说民意传递通道的畅

通性。问卷包含 4道题，“政府会采纳人们的意见和建议”、“政府会对人们的意见做出响应”、

“政府会根据人们的要求做出改变”、“让政府改变做法的努力能获得满意的结果”。被试在 1

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的α系数为 0.87。问卷的单因素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6.05，SRMR =0.01，GFI=0.99，NFI=0.99，CFI=0.99，RMSEA=0.06，

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

道德判断问卷。如研究一所述，在群体性事件中攻击的对象总是同时包含官员和政府，由

此可以推论在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道德判断中政府和官员是高度联接成一体的，因此在测量中

将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政府和官员道德判断问卷包含对政府的道德判断和对官

员的道德判断两个维度，前者包含“政府施行的是善政”、“政府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正义”、“政

府的做法符合人们对政府公平正义的期望”、“政府的做法符合政治道义”4道题，α系数为 0.89，

后者包含“官员的做法合乎道德要求”、“官员是道德楷模”、“官员的做法达到了人们对他们的

道德要求”、“官员是好人”4道题，α系数为 0.87，问卷全部 8道题的α系数为 0.90。被试在 1

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常同意。问卷的二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χ2/df=8.25，SRMR =0.04，GFI=0.97，NFI=0.97，CFI=0.98，RMSEA=0.08，表明问卷结构效度

良好。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64，表明这两个维度高相关，

因此把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愤怒情绪问卷。如前所述，群体性事件攻击的对象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所以有理由认为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愤怒情绪同时指向政府和官员，因此研究中愤怒情绪指向的对象同时包括

政府和官员，即问卷包含两个维度：对政府的愤怒和对官员的愤怒。对政府的愤怒维度包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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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很生气”、“政府让我很愤怒”、“政府让我愤慨不已”3题，α系数为 0.92；对官员的愤怒

维度包含“我对官员很生气”、“官员让我很愤怒”、“官员让我愤慨不已”3题，α系数为 0.95。

问卷全部 6道题的α系数为 0.93。被试在 1到 7点量表上作答，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非常

同意。问卷的二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df=7.54，SRMR =0.02，GFI=0.99，NFI=0.99，

CFI=0.99，RMSEA=0.07，表明问卷结构效度良好。同时，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两个维度之间的

相关系数为 0.70，表明这两个维度高相关，因此把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视为一体是合适的。

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问卷。根据 2004年万州事件、2013年浙江余姚事件设计群体性事件

参与意向的测量，共包含 4道题，每道题都设置一个情境，这个情境中由于官民冲突而发生，

且被试面对的情境是群体性事件已经发生，被试面对的问题是会不会参与其中。这种设置首先

体现了被试作为旁观者的特点，因为研究的重点在于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所

以一定要体现旁观者的特点；其次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次数虽多，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随时随地都

发生，作为普通的被试更不可能是群体性事件的发起者，所以把情境设置为群体性事件已经发

生比较合适。其中一题的内容是“周末您走在大街上，远远看到几个城管围着一个小摊贩要没

收他的东西。小摊贩拉着自己的东西不愿意东西被没收，城管将他推到在地，摊子上的东西洒

落在地。周围经过的人们慢慢停下来围观。城管用脚踢在地上的小摊贩。周围围观的有人看不

惯，很大声地呵斥城管。城管肆无忌惮地揪住最前面的围观者，顺手就给围观者一拳头。这样，

场面就混乱了。围观的人们愤怒地围住城管，挥舞拳头痛打城管，城管毫无还手之力。这时候

有几个年轻人拿东西砸破了城管公务车的车窗，其他人则爬上车顶欢呼胜利。这时候，您参与

到人群中打城管的可能性为多大？请用 0-10之间的数字表示。0表示完全不会参与其中，10表

示完全会参与其中。”4道题的α系数为 0.90。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17.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统计方法主要有描述统计、t检验和中介分析，其中

中介分析采用模型检验采用采用 Amos7.0进行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差异检验

各变量的描述统计及相关系数见表11。道德判断在性别上无显著差异，愤怒情绪和群体性

事件参与意向在性别上有显著差异。参与意向总分超过20的人数为378，占总人数的30.12%。

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8道题的总分为56分，问卷得分28分及其以下被试比例为50.1%，表明

有50.1%的被试对政府和官员持负面评价。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4道题的总分为40分，问卷得分

20分及其以上的被试为31.9%，表明31.9%的被试有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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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研究 8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n=1255）

均值 标准差 1 2 3

政治效能 16.39 4.82

道德判断 27.93 8.33 0.54***

愤怒情绪 20.24 7.75 –0.23*** –0.35***

参与意向 14.94 10.93 –0.04 –0.07* 0.26***

注： * p< .05，** p< .01，*** p< .001 (双尾检验)。

3.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愤怒情绪的两个维度高度相关，因此在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中将这个两个维度合为一个

维度，即愤怒情绪的 6道题负荷在同一个维度上。采用Mplus5.0对政治效能、政府道德判断、

官员道德判断、愤怒情绪、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进行五因素验证性因素分析，将分析结果与单

因素模型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五因素模型明显优于单因素模型，具体结果见表 12。同时采用

Harman 的单因子分析方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结果发现未旋转时共生成 5 个因子，解释了

75.39%的变异，第一个因子解释了 33.12%的变异。这些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表 12 单因素模型、五因素模型拟合指数的比较（n=1255）

χ2 df χ2/df SRMR RMSEA CFI TLI

单因素模型 12529.48 207 12.06 0.06 0.08 0.89 0.87

五因素模型 2399.31 199 59.95 0.08 0.08 0.87 0.85

注：单因素模型指所有项目负荷在同一个因子上；五因素模型指项目负荷在各自的理论维度上。

3.3模型检验

采用Amos7.0对研究所假设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政治效能为自变量，道德判断和愤怒情

绪作为中介变量，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为结果变量。根据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将性别作为愤

怒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因素加以控制。所有变量均是显变量，模型拟合结果为

χ2/df=.83，SRMR =0.01，GFI=0.99，NFI=0.99，CFI=0.99，RMSEA=0.01。统计模型图见图16。

统计发现模型解释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总变异的9.7%，性别对愤怒情绪的效应为

0.10(p<0.001)，性别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为0.17(p<0.001)，在控制性别的效应之后，政

治效能对道德判断的直接效应为 0.54(p<0.001)，道德判断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为

–0.32(p<0.001)，政治效能对愤怒情绪的直接效应不显著 (p=0.11)，即道德判断在政治效能和愤

怒情绪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愤怒情绪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直接效应为0.26(p<0.001)，政

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无显著直接效应 (p=0.99)，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无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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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直接效应(p=0.26)。

图 16 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效应

结果表明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这种效应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的中

介作用实现。同时性别也是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男性大学生对政

府和官员的愤怒程度以及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显著高于女性大学生。

4 讨论与小结

研究 7通过情境实验发现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影响参与意向，且这种影响通过道德判断

实现。研究 8通过问卷研究验证了研究 7的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政治效能是群体性事件的重

要影响因素，且这种影响通过道德判断实现。政治效能越低，即民众感知到的政府响应民意的

程度越低，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负面，对政府和官员的愤怒情绪越高，群体性事件

的参与意向越高。研究四(研究 7、研究 8)，超出了研究二和研究三所涉及的直接个人利益即个

人不公正感和个人生活满意度的特点。这一点更符合非直接利益者的“非直接利益”的特点。

当然，对政府响应民意的程度的感知，说到底还是离不开个人的直接经验，只是这种个人经验

更多地涉及价值判断，与个人利益的相关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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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总讨论与结论

研究从道德判断的角度探讨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因素。研究从群体性事件参与者非

直接利益性的特点入手，采用观点群体概念，将群体性事件的非直接利益参与者看成是一个观

点群体，同时根据道德判断对愤怒情绪和群体行动的影响，假设道德判断是大量非直接利益者

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心理机制，并探讨哪些因素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

研究拟从道德判断入手，假设道德判断是这个观点群体形成的基础从而对群体性事件的发

生产生影响。

1 道德判断的作用

研究一通过情境实验(研究 1)和问卷调查(研究 2)发现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影

响，证实了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说明，民众确实对政府和官员进行道德判断，这种道德判断影

响着他们对政府和官员的支持程度。

根据大量已有研究(Jasper, 2014; Rozin et al., 1999; Shweder et al., 1997; Skitka et al., 2005;

Tetlock, 2002; van Zomeren et al., 2004; van Stekelenburg & Klandermans, 2007; van Zomeren, et

al.,2011; van Zomeren & Spears, 2009; Wright, 2009; Wright et al., 1990a, 1990b; Zaal, et al., 2011)

可以推论道德判断是群体行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且道德判断通过影响愤怒情绪而对群体行动产

生影响，但是已有这些研究并未直接验证道德判断的作用。本研究通过情境实验和问卷调查，

直接验证了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以及愤怒情绪的中介作用，支持了研究假设，

支持了前人的观点。

已有研究均指出群体性事件在参与者上的非直接利益特点以及在所属具体群体上的多样性

(代玉启, 2012; 黄毅峰, 2014; 李小群, 虞耀华, 吴楠, 2007; 王二平, 2009; 吴传毅, 唐云涛,

2010; 谢海军, 2010; 徐彬, 卢进, 2014; 张荣军, 谭培文, 2011)，但均未能指出这些非直接利益

者基于什么样的共同点而结合起来。本研究基于观点群体的概念，假设群体性事件的非直接利

益者结合的基础是共同的观点即道德判断。研究结果表明，道德判断确实是非直接利益者参与

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支持了研究假设，表明群体性事件非直接利益参与者参与结合在

一起的基础是共同的观点，即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研究解决了群体性事件非直接利益参

与者在群体归属上的难题，对于理解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的内在动机有理论上的意义。

同时，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第一，道德判断可以作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因

素。道德判断与愤怒情绪、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联系，以及道德判断在不公正感(研究二)、

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研究三)、政治效能(研究四)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使

得它可以作为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预警因素起作用。第二，政府需要重视和改善自身的道德形象。

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作用说明，作为一种文化传统，道德判断在中国民众心中具

有重要的位置，因此在现代中国，政府依然需要从道德判断的角度来建立自己的政府形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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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而言，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是民众对政府和官员支持、信任程度的体现(金太军, 沈承

诚, 2012; 王林松, 王庆功, 张宗亮, 2012)。部分民众因为对政府和官员有负面的道德判断而选

择群体性事件这种非合作、暴力性的行为，表达了对政府和官员合法性的质疑。就群体性事件

爆发次数的增长来看，政府和官员在民众心中的道德形象出现了下滑趋势。所以，政府和官员

有必要关注自身的道德形象。对此，已有学者(杨秀香, 陈永亮, 2015)指出，“道德是意识形态的

核心，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观体现的是道德原则。……，解决中国社会出现的政府信任问题，最

重要的是让政府的行政重新站上道德高地。”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改善了自己在民众心中的道德形

象，才能从根源上杜绝群体性事件这种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的发生。

不过，仍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不能过分夸大道德判断的作用。8个子研究中群体性事

件参与意向被解释的变异比例在 10%左右，说明道德判断等群体性事件的远端影响因素对群体

性事件的影响不能高估。正如勒庞(1895/2011)所指出的，道德判断等因素属于间接因素，既然

是间接因素、远端因素，其统计解释力就会小于直接因素、近端因素，10%左右的变异解释比

例符合“间接因素”本身的含义。第二，道德判断本身涉及到价值观，不同价值观的人对政府

和官员的评价角度可能不能，未必所有民众都因为对政府和官员的的道德评价而参与群体性事

件。中国民众由于中国道德文化传统的影响而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且

这种道德判断影响到他们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向。但是，由于现代中国社会的开放和发展，价

值观呈多样性，对于特定价值观的个体或群体，对政府评价的维度未必是道德，导致他们对政

府和官员愤怒情绪的价值观和认知过程可能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参与群体性事件未必是由于对

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不同学历、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显著差异，以后

研究可以对此进一步探讨。

2 不公正感的作用

研究二通过情境实验(研究 3)和问卷调查(研究 4)验证了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

作用以及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不公正感对规范性群体行动的作用已经被众多研究所证实，是规范性群体行动研究中的共

识。且有研究指出，不公正感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因素(王二平, 2013)。本研究证实了不公

正感对非规范性的群体行动的影响作用，且这种作用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的中介作用达成。

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不公正感、道德判断、愤怒情绪和群体行动的关系，构建了这四

者在非规范群性体行动是前因后果关系。

个人不公正待遇(不公正感)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作用，也说明，群体性事件其实也是

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的一种方式。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负面且有愤怒情

绪，其原因之一就是自己所遭遇的不公正待遇。正如何丽艳 (2012)所指出，在群体性事件爆发

的过程中，“与事件本身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群，因为已经遭受利益损失的事实或即将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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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侵害的联想而不断聚集，对他者利益的关注成为表达自我利益的一种方式”。从这个角度来

看，非直接利益者并不完全是无利益相关，而是间接的利益相关者。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民

众的不公正感及其影响因素，保护、保障民众的利益不受侵犯，降低民众的不公正感，对于减

少群体性事件、维护社会秩序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张书维, 王二平和周洁(2010)指出，在现实

生活中，个体的相对剥夺可能会潜藏较长时间而不被察觉，于是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如果

相同年龄相同职业或其他社会身份相同的社会群体成员都有相似的相对剥夺经历，则容易唤起

人们的群体相对剥夺感。群体相对剥夺感一旦出现，就为群体性事件的爆发提供了心理基础。

这时候如果人们因群体相对剥夺而产生的社会不满不能通过体制内合法的渠道表达，就会在当

局意想不到的时间以意想不到的破坏性方式宣泄出来。

研究结果说明，政府关心和减少民众的不公正感，能提升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

对于减少非规范的、暴力性的群体行动有重要作用。

3 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的作用

研究三通过情境实验(研究 5)和问卷调查(研究 6)发现，生活满意度通过道德判断、愤怒情

绪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而且这种效应受外归因的调节。生活满意度越高，外归因程

度越高，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积极，愤怒情绪越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也越低。反之，

生活满意度越低，外归因水平越高，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负面，愤怒情绪和群体性事件

参与意向越高。研究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

已有研究指出，生活满意度是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预测变量(王二平, 2012b)。同时，外归因

会导致愤怒(Neumann, 2000; 潘益中, 许燕, 2011)，归因影响攻击性行为 (Krieglmeyer, Wittstadt,

& Strack, 2009)，且外归因是群体性事件的社会认知因素(王林松, 王庆功和张宗亮, 2012)。而且

生活满意度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关系，暗示了民众将生活不如意的原因归结到政府和官员身上

的可能，因此将外归因纳入研究，假设生活满意度与外归因共同对道德判断产生影响，最终影

响情绪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研究结果验证了王二平(2012)的研究结果，并进一步验证了外

归因的作用以及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在其中的中介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是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影响通过道德判

断和愤怒情绪实现。生活满意度是幸福感的主要成分(Diener et al., 1999)，从这个角度来看，提

高民众幸福感对改善政府和官员道德形象、减少群体性事件有重要作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10年在《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

尊严”。从生活满意度和道德判断、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关系来看，温家宝(2010)的建议对于

维护社会稳定有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因素，通过各种手段增进民众的福

祉，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一方面，研究结果表明，外归因起到增强生活满意度对道德判断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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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这说明，减少民众对生活满意度的外归因有重要作用。因此，应该研究哪些因素会导

致民众的外归因倾向。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政府应该避免让自己成为民众生活不如意的外归因

的对象。通过各种手段增进民众的福祉，保障民生，促进民众收入增长，提高民众生活满意度，

以此避免成为民众对生活不如意外归因的对象。另外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阶层社会认知理

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social class)认为，在外归因倾向上不同阶层的人有差异。高阶层更

倾向于唯我主义(solipsism)的社会认知取向，多认为人的行为主要是受个体自身因素如特质、情

绪等的影响；低阶层偏重于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认知取向，更多地认为人的行为会受到外

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Kraus et al., 2012; 胡小勇等, 2014)。简言之，Kraus等(2012)认为高低阶层

存在的很多方面的差异都可归结为社会认知的差异，特别是更注重自我内部还是更注重外部环

境这种社会归因的差异。阶层与外归因的关系，受到 Kraus等(2009)、李静(2014)研究的支持。

但是，对于外归因倾向与阶层之间孰因孰果，目前尚无定论。Kraus等(2012)倾向于认为外归因

倾向是由外部生活环境导致，因为低阶层在生活中确实收到诸多因素的掣肘制约。从这个角度

来看，低阶层民众更容易导致外归因倾向，并因为与生活满意度的交互作用，导致对政府和官

员的负面道德判断，最终导致更高的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因此，尽可能地培育中高阶层，对

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

4 政治效能的作用

研究三通过情境实验(研究 7)和问卷调查(研究 8)发现，政治效能通过道德判断、愤怒情绪

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效应。

已有研究指出，政治效能与愤怒、鄙视有关系，对非规范性群体行动有预测作用，被试政

治效能越低越有可能参与非规范性的群体行动(Tausch et al., 2008; 2011)；群体性事件本身是民

众在现行体制外的一种利益诉求方式(张书维, 王二平, 2011)，这表明群体性事件就是在规范性

的、平和的群体行动被证明无效之后的无奈之举，是低政治效能之下的选择，群体性事件与群

体性效能有内在的因果关系。陈绪兆和王习胜(2008)、何丽艳(2012)、王林松, 王庆功和张宗亮

(2012)、王金红和黄振辉(2012)、金太军和赵军锋(2011)、金太军和沈承诚(2012)等明确指出，

群体性事件是民意渠道堵塞的结果，二者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响应民意被认为是政府道德的

一部分(郭金鸿, 2006; 陈艳红, 陈向阳, 2009)。因此研究假设政治效能通过道德判断和愤怒情绪

影响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且研究假设得到了支持。

研究结果一方面梳理了政治效能与道德判断、愤怒情绪、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有实践指导意义。孙元明 (2013a)指出组织化虽然是制度化利益表达机制的基本特

征和必要条件，实际上较高组织化水平的群体性事件更为温和、更能在与政府博弈过程中获得

认可和成功，如厦门 PX事件，但在国内却是一大政治禁忌。但是，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秩序、

政治稳定的破坏性更大。王二平(2012a)指出，在公共政策失误和不当行政导致民众不公正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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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就是，制度设计的纠错机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信访、行政诉

讼、游行、集会、示威、舆论监督等，被当做社会不稳定因素而竭力限制，使得民众选择群体

性事件这种不合法的行为。金太军等人(金太军, 赵军锋, 2011; 金太军, 沈承诚, 2012)指出，有

序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公民的利益表达制度缺失、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狭窄与低效(利益

表达渠道的梗堵、不畅通)使部分公民群体的正当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回应与弥补是群体性事件的

制度性根源之一。他们指出，没有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就不可能出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局

面。因此，对弱势群体而言，在利益诉求无法得到回应与供给时，个体以极端方式( 跳楼要薪、

下跪、敏感地点与时间鸣冤) 放大利益受损感受，吸引媒体及其他公众眼球，进而引发政府及

相关部门干预是其理性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群体性行动不仅是弱势群体的权利救济形式，更

是必须具备的生存手段之一。伴随诸多体制内反映利益诉求的无果，日益成为弱势群体的首

选(何丽艳, 2012)。对于政府而言，全面开放信访、行政诉讼、游行、集会、示威、舆论监督等

利益表达机制是危险的，这意味着民众具有更多的与政府博弈的手段。但是堵塞利益表达机制

会降低民众的政治效能，使之选择暴力性的博弈或者诉求表达手段，而且长期以往，对政治稳

定的破坏更大。贺佃奎(2009)在分析中国封建王朝中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因素时指出，中国旧统

治者处理群体冲突的强力镇压方式是完全失败的，限制群体利益的任何表达, 使问题被隐藏和

堆集下来，最后群体冲突演变为暴力化、公开化的大规模对抗。因此，研究结果具有非常重要

的实践意义，政府以特定的方法和程序逐步开放利益表达渠道，增强民众的政治效能，培养以

温和、合法、有序方式参与政治活动的现代公民，是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

5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5.1 研究意义

研究的意义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研究在理论上解决了非直接利益者为什么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问题。群体性事件非直

接利益参与者的特点是在理论和实证上一直未能解决的难点，已有研究中指出的群体性事件影

响因素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些因素会导致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在无需明显的动员过程时会参与到群

体性事件中来。研究借鉴道德判断和观点群体这两个概念以及勒庞指出的暴力革命的间接因素

观点，假设非直接利益者基于共同的道德判断而凝聚了共识，形成了范围广泛的观点群体，这

种观点群体超越具体的群体界限和个人利益，且使得在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在特定的群体性事件

爆发时无需外显、长时间的行动动员过程就迅速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之中。借用勒庞(1895/2011)

直接因素与间接因素的观点，那就是道德判断所形成的共同观点构成了群体性事件的间接因素，

这些间接因素只需要征地、城管打人这些直接因素的“导火索”作用，就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

爆发和大量非直接利益者的参与。而且，如果把道德判断作为距离群体性事件较近的间接因素，

那么个人不公正感等因素就是道德判断的影响因素，它们距离群体性事件更远。研究以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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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被试，通过情境实验和大范围的问卷调查证实了研究假设，发现作为特定群体性事件的无直

接利益的旁观者，道德判断对其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有重要影响，且个人不公正感、生活满意

度及其外归因、政治效能等因素通过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产生影响，表明群体性事件的

诸多远端影响因素正是通过道德判断而在大范围的非直接利益者中形成共识从而构成观点群

体，这种观点群体超越了具体的群体界限和个人利益，从而使得大量群体性事件参与者具有非

直接利益的特点。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量非直接利益者会参与群体性事件以及为什么

不公正感等因素会导致大量非直接利益者参加群体性事件。

其次，研究更好地测量了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研究在总结群体性事件的核心特征和 2004

重庆万州事件、2005安徽池州事件、2008贵州瓮安事件等典型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指出，群体

性事件是非规范性群体行动，与规范性群体行动的重要区别是行为的暴力性和违法性。据此，

研究采用了暴力性的群体行动测量，其情境与 2004重庆万州事件、2005安徽池州事件、2008

贵州瓮安事件等典型群体性事件高度相似，最大程度上贴近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事实，其研究结

果对群体性事件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再次，研究系统地梳理了相关变量的关系。研究采用实证的方法探讨了个人不公正感、生

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政治效能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作用以及道德判断的中介作用，证实

了已有研究指出的群体性事件众多影响因素正是通过道德判断而在民众中形成特定的共识，从

而导致他们在特定的群体性事件中采取了共同的行动。其中，外归因以及政治效能是群体性行

动研究中首次纳入的变量，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

5.2 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方向

5.2.1 被试

Velasquez和 LaRose(2014)指出，学生是过去一百多年社会运动和抗议中的主要参与者。徐

小江(2002)、孙元明(2013a)指出，国内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在早期时候以工农群众为主，

现在已经有所变化，青年学生成为参与主体之一。肖唐镖(2014)对国内 1189 起群体性事件研究

发现，学生是群体性事件参与主体之一。因此研究采用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有合理之处。但

是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轻易将研究结果推论到其他群体之中。其他群体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

断、在其他群体中道德判断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实

证研究的探讨。

5.2.2 研究方法

研究主要在已有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道德判断对非直接利益者参与群体性事件

的作用，虽然论证比较充分，也符合中国文化特点，但是将来可以通过深度访谈等方法实地考

察道德判断在群体性事件观念动员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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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采用情境实验和问卷调查对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内在机理进行探讨。情境实验虽然

在研究中被广泛采用，但是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仍有值得注意之处，在做因果推论时要足够

谨慎 (Aguinis & Bradley, 2014; Atzmüller & Steiner, 2010; Caro et al., 2011; Collett & Childs,

2011)。将来研究中，需要通过实验室试验、现场实验对研究中涉及的因果关系进行验证。

5.2.3 研究内容

研究的结果变量是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虽然 van Zomeren 和 Iyer(2009)指出，认为没有必

要只研究真实的行为，因为在预测实际群体行动时，行为意向的预测作用更大。但是研究尚未

通过追踪研究确定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与实际群体性事件参与行为的关系。这种局限在所有群

体行动研究中都存在，值得将来研究的进一步解决。将来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道德判

断与实际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与实际群体性事件的关系，甚至探讨大范围群体性

事件爆发的道德判断临界点，为政府决策提供有效支持。

研究探讨道德判断在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中的作用，假设道德判断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有影响且个人不公正感、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政治效能通过道德判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

产生影响。研究的假设都是基于已有的研究成果，所涉及的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都是已有研究

已经涉及或者暗示的。其中，外归因以及政治效能是群体性行动研究中首次纳入的变量，具有

一定的创新之处，但是在群体性事件影响变量的总体探讨上，尚未跳出已有研究的理论框架。

将来可以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探讨官员腐败以及反腐败成果等问题对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

响。

6 对策与建议

6.1 政府对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态度

如前所述，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8道题的总分为56分，问卷得分28分及其以下可以认为

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评价为负面，4个问卷调查中，对政府和官员持负面评价的比例分别为

46.2%(研究2)、51.4%(研究4)、51.7%(研究6)、50.1%(研究8)，表明对政府和官员持负面评价的

比例在50%左右；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4道题的总分为40分，问卷得分20分及其以上可以认为参

与群体性事件的意向较高，4个问卷调查中，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较高的比例分别为33.3%(研究

2)、36.4%(研究4)、29.6%(研究6)、31.9%(研究8)，表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较高的比例在30%

左右，说明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较高的比例不高。道德判断和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这种结果，

对政府来说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对政府和官员持负面评价的比例达到50%左右，值得政府重

视。另一方面，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较大者的比例仅在30%左右，且这仅仅是参与意向，是群

体性事件已经爆发的情况下的参与意向。如果是群体性事件尚未爆发，参与意向一定远低于

30%，因此政府不必过度紧张，不必做出过激反应。政府尚有较大回旋余地处理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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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足够的时间从源头上解决群体性事件问题。

6.2 政府工作的改进

根据研究结果，对政府工作的改进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改善政府和官员道德形象。研究结果表明，对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判断越负面，群体

性事件参与意向越高。而且，目前国内正处于群体性事件高发阶段，调查中被试对政府和官员

持负面评价的比例达到50%左右，已经说明政府和官员的道德形象总体上趋于负面。这种负面

的道德评价，代表的是民心向背，会影响到政权的稳定。正如勒庞(勒庞, 1895/2011, p.80)指出，

“如果说间接因素相当于长时间的虫啃蚁噬，那么直接因素就是一次强烈的地震或台风，虽然

看上去是外力破坏了房屋，但其实是房屋的地基早已不稳。”因此，政府应该有所反思，应该进

一步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哪些因素会影响到官员和政府在民众中的道德形象，并在此基础上改进

自身的行为，以此改进官员和政府的道德形象。虽然已有学者在理论上探讨改善官员和政府道

德形象的策略(吕耀怀, 2013; 孙凤英, 刘婵, 2010; 赵红梅, 2009)，但探讨仍不充分且无实证研究

的支持，但仍需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官员和政府道德形象的影响因素和改进策略。

其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加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王二平(2012b)已经提出群体性事件的

预警问题。如果能较早地预测到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群体性事件发生概率，将能最大程度上

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整个社会生命、财产的损失。王二平(2012b)通过追踪研究指出生活满

意度是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预测变量。如果把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的影响变量作为群体性事件的

预测变量，政府可以更好地预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概率。虽然本研究的结果暗示相关变量可以

作为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变量，但是仍需追踪研究的支持。

再次，引导民众“依法抗争”，引导民众采用法律许可的渠道表达利益诉求或者伦理诉求。

依据吴长青(2010, 2013)、罗亚娟(2013)以及肖唐镖(2015)的观点，因为道德判断而导致的群体性

事件，本质上不是“依法抗争”，而是“依伦理抗争”或者说“依情理抗争”，伦理或情理在这

些事件中对暴力行为进行了“道德授权”。以道德或伦理的名义抗争，在伦理上占据着道德制

高点，但是行为上则不一定符合道德原则。勒庞在《乌合之众》中就指出暴力革命中民众道德

品质高尚与暴力行为并存的现象(勒庞, 1895/2011, pp. 49–52)。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暴力不是

“依伦理抗争”的本质特征，但是如果离开了法律的约束，社会秩序以及整个社会的生命与财

产安全将难以保障。政府需要保证“依法抗争”渠道的畅通性，引导民众采取合法的渠道表达

利益诉求甚至伦理诉求，确保“依伦理抗争”不会导致暴力行为。从这个角度来看，确保利益

表达渠道的畅通性，引导民众以合法渠道表达诉求，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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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道德判断情境实验材料(研究 1)：

（一）自变量操纵：

1.水平一，高道德判断：

某地民众认为当地政府和官员表现非常不错，政府和官员的行为完全符合民众对他们的道

德要求。

2.水平二，低道德判断：

某地民众认为当地政府和官员表现非常糟糕，政府和官员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众对他们的

道德要求。

（二）操纵效应测量：

1.该地民众对政府的道德评价有多高？

2.该地民众对官员的道德评价有多高？

（三）情绪测量：

愤怒情绪

1.当地人们对官员愤怒的程度 。数字越大，愤怒程度越高。

2.当地人们对政府愤怒的程度 。数字越大，愤怒程度越高。

轻蔑情绪

1.当地人们对官员鄙视的程度 。数字越大，愤怒程度越高。

2.当地人们对政府鄙视的程度 。数字越大，愤怒程度越高。

（四）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测量：

当地的一个居民晚上超市购物出来时，看到一位官员因为一位老人购物车刮了他的车子而

大打出手，别人拉架他还是继续打人，对老人拳打脚踢，老人毫无还手之力。当时周围的人实

在看不下去，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时候，这位当地居民参与到人群中打这位官员的可能性为多

大？

二、不公正待遇情境实验材料(研究 3)：

（一）自变量操纵：

1.水平一：高不公正待遇：

假设您家住在城市和乡村结合处的某个乡镇，有自家的房子和农田。您家附近就是工业园

区。最近由于政府扩大工业园区的面积，需要拆迁大家的住房，并占用一片农田。拆迁是为了

建一个大型商贸中心和物流中心，都从属于同一个商贸公司。您家的住房和农田都在拆迁范围

之内。

拆迁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补偿。村里干部说房子以一补一，并每一百平方补偿 10万动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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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则每亩补偿 7万元。您家刚好有一套一百平方的住房和 5亩农田在拆迁范围之内。按照这

个价格计算，在获得一套住房之外，您家可以获得 45万补偿款。但是有人透露消息说，这家商

贸公司给政府开出的价格是在住房以一补一的同时每一百平方补偿 10万元、每亩农田补偿 10

万。这个消息在村民之间快速传播。按照这个标准，每户村民都被镇里和村里干部克扣了。您

家本来应该可以得到 60万的补偿款，却被克扣了 15万。村里居民议论纷纷，都拒绝在拆迁协

议上签字，每户选一个代表去找镇长要说法。在镇政府大院，村民与保安起了冲突，有七八多

位村民被警察带走。这些村民被拘留 4天后被保释出来，每个村民被罚款 4000元。镇里和村里

干部利用这事吓唬村民，村民们无奈只好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2.水平二：低不公正待遇：

假设您家住在城市和乡村结合处的某个乡镇，有自家的房子和农田。您家附近就是工业园

区。最近由于政府扩大工业园区的面积，需要拆迁大家的住房，并占用一片农田。拆迁是为了

建一个大型商贸中心和物流中心，商贸中心和物流中心都从属于同一家商贸公司。您家的住房

和农田都在拆迁范围之内。

拆迁最大的问题在于经济补偿。您家有一套刚好一百平方的住房和 5亩农田在拆迁范围之

内。这几年全国因为拆迁补偿而引起的官民冲突非常多，其根本原因是政府在拆迁过程中克扣

村民拆迁补偿款。由于这方面报道很多，村民们非常警惕，担心政府克扣补偿款，所以自发地

组成几个代表团体去镇政府、商贸公司要求公开征地补偿标准，这给镇政府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另一方面，镇政府也吸取其他地方征地纠纷的教训，考虑到商贸中心的建设本身能给镇政府带

来收入，所以放弃了克扣补偿款的打算。商贸公司开出的补偿标准是在住房以一补一的同时每

一百平方补偿 10万元、每亩农田补偿 10万。镇政府分文未扣，但由于平整农田需要一定费用，

每亩抽一万元作为平整费用，最终每亩农田补偿 9万，住房补偿不变。村民对这个安排比较满

意，大家很快在拆迁协议上签了字。

（二）操纵效应测量：

根据最终补偿方案，您家在这件拆迁事件中受到的对待 （划“”即可。数字越大，

公正的程度越高）

（三）道德判断测量：

1.官员的做法合乎道德要求。

2.官员是道德楷模。

3.官员的做法达到了人们对他们的道德要求。

4.官员是好人。

5.政府施行的是善政。

6.政府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7.政府的做法符合人们对政府公平正义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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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政府的做法符合政治道义。

（四）情绪测量：

1.我对政府很生气。

2.政府让我很愤怒。

3.政府让我愤慨不已。

4.我对官员很生气。

5.官员让我很愤怒。

6.官员让我愤慨不已。

（五）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测量：

1.周末您走在大街上，远远看到几个城管围着一个小摊贩要没收他的东西。小摊贩拉着自

己的东西不愿意东西被没收，城管将他推到在地，摊子上的东西洒落在地。周围经过的人们慢

慢停下来围观。城管用脚踢在地上的小摊贩。周围围观的有人看不惯，很大声地呵斥城管。城

管肆无忌惮地揪住最前面的围观者，顺手就给围观者一拳头。这样，场面就混乱了。围观的人

们愤怒地围住城管，挥舞拳头痛打城管，城管毫无还手之力。这时候有几个年轻人拿东西砸破

了城管公务车的车窗，其他人则爬上车顶欢呼胜利。这时候，您参与到人群中打城管的可能性

为多大？

2.晚上您在逛街时，看到一位富商倒车时撞倒了车后经过的骑车女子，撞坏了她的电瓶车。

这位女子要求富商赔偿损失。富商满口酒气地骂这位女子“穷人就是难缠”，态度恶劣。一位老

人上前去讲理，要求富商做出赔偿，没想到这位富商却骂人家多管闲事，一巴掌把老人推倒在

地。结果就是周围的人围起来把这个富商暴打一顿，拿东西砸他的豪车。这时候，您参与到人

群中打富商的可能性为多大？

3.最近政府要在您所在的居民区附近建造一个生产“对二甲苯”的化工厂（俗称 PX项目）。

专家指出“对二甲苯”属于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工厂五公里半径之内都是高危险区域。人们

担心会有化学品泄露的危险，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市政府通过电视解释说项目是安全的，但

是大家并不相信市政府的安抚。很多人晚上在附近的公园和广场集体散步，讨论这件事。周六

晚上，警察在市政公园广场强力驱赶散布和讨论化工厂危险信息的人们，动手打了几位拒绝离

开的民众，酿成双方冲突。人数占优势的年轻人围住警察，痛打警察，掀翻了警车。假设这时

候您刚好经过这个广场，您参与到人群中打警察的可能性为多大？ 。

4.周末您在超市购物出来时，看到一位中年搬运工的搬运车撞上了一辆家用轿车，车主夫

妇下车对这位搬运工破口大骂，揪着他的领子就打。当时周围有人劝解，说让这位搬运工赔点

钱就好了。但是这对夫妇不予理睬，说自己是当官的，政府里有人，打死人都不怕，揪着这位

中年人拳打脚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指责这个官员太过分。这位官员骂别人多管闲

事，顺手对着一位围观者就是一拳，结果双方就打起来了，围观的人将这位官员一顿暴打。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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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您参与到人群中打这位官员的可能性为多大？ 。

三、生活满意度及其外归因情境实验材料(研究 5)：

（一）自变量操纵：

1.水平一：高满意外归因：

某地居民张先生 40岁左右，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他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的功劳。

2.水平二：高满意内归因：

某地居民张先生 40岁左右，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他认为这主要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

3.水平三：低满意外归因：

某地居民张先生 40岁左右，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他认为这主要是社会导致的。

4.水平四：低满意内归因：

某地居民张先生 40岁左右，对自己的生活很不满意，他认为这主要是他自己努力不够所致。

（二）操纵效应测量：

1.张先生对自己生活满意的程度(数字越大，满意程度越高)。

2.张先生认为自己的生活主要是社会还是个人所致？

（三）道德判断测量：

1.张先生对政府的道德评价有多高？

2.张先生对官员的道德评价有多高？

（四）情绪测量：

1.张先生对官员愤怒的程度 。

2.张先生对官员愤怒的程度 。

（五）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测量：

张先生晚上超市购物出来时，看到一位官员因为一位老人购物车刮了他的车子而大打出手，

别人拉架他还是继续打人，对老人拳打脚踢，老人毫无还手之力。当时周围的人实在看不下去，

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时候，张先生参与到人群中打这位官员的可能性为多大？

四、政治效能情境实验材料(研究 7)：

（一）自变量操纵：

1.水平一：高政治效能：

某地居民感到政府经常了解居民的各种需求和意见，能感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认为政府

在决策和行动上充分考虑了民众的诉求和意见。

2.水平二：低政治效能：

某地居民感到当地政府从不了解当地居民的需求和意见，觉得政府完全不理会居民的诉求

和意见，感受不到政府的任何回应，深感意见无处表达。



87

（二）操纵效应测量：

当地居民认为政府响应民意的程度有多高？

（三）道德判断测量：

1.当地民众对政府的道德评价有多高？

2.当地民众对官员的道德评价有多高？

（四）情绪测量：

1.当地人们对官员愤怒的程度 。

2.当地人们对官员愤怒的程度 。

（五）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测量：

当地的一个居民晚上超市购物出来时，看到一位官员因为一位老人购物车刮了他的车子而

大打出手，别人拉架他还是继续打人，对老人拳打脚踢，老人毫无还手之力。当时周围的人实

在看不下去，大家群起而攻之。这时候，这位当地居民参与到人群中打这位官员的可能性为多

大？

五、所有问卷调查的材料(研究 2、研究 4、研究 6、研究 8)：

（一）道德判断问卷（研究 2、研究 4、研究 6、研究 8）

官员道德判断

1.官员的做法合乎道德要求。

2.官员是道德楷模。

3.官员的做法达到了人们对他们的道德要求。

4.官员是好人。

政府道德判断

1.政府施行的是善政。

2.政府保障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3.政府的做法符合人们对政府公平正义的期望。

4.政府的做法符合政治道义。

（二）愤怒情绪问卷（研究 2、研究 4、研究 6、研究 8）

对政府的愤怒

1.我对政府很生气。

2.政府让我很愤怒。

3.政府让我愤慨不已。

对官员的愤怒

1.我对官员很生气。

2.官员让我很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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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官员让我愤慨不已。

（三）轻蔑情绪问卷（研究 2）

对政府的轻蔑

1.我鄙视政府。

2.我厌恶政府。

3.政府让我恶心。

对官员的轻蔑

1.我鄙视官员。

2.我厌恶官员。

3.官员让我恶心。

（四）个人不公正感问卷（研究 4）

1.我在生活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2.我的利益没有得到应有的保障。

3.我在生活中处于被侵犯的弱势地位。

4.我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

（五）生活满意度问卷（研究 6）

1.我对我的生活感到满意。

2.我的生活条件非常好。

3.在大多情况下，我的生活接近我的理想。

4.现在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生活中重要的东西。

5.如果生活可以再来一遍，我几乎一点也不会去改变。

（六）生活满意度归因问卷（研究 6）

1.一个人的生活是否如意主要取决于这个社会。

2.一个人的生活是否理想，主要是他/她生活的社会决定的。

3.社会对一个人生活如意的程度起着主导性的作用。

4.一个人对自己生活是否如意的影响力很小。

（七）政治效能问卷（研究 8）

1.政府会采纳人们的意见和建议。

2.政府会对人们的意见做出响应。

3.政府会根据人们的要求做出改变。

4.让政府改变做法的努力能获得满意的结果。

（八）群体性事件参与意向问卷（研究 2、研究 4、研究 6、研究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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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末您走在大街上，远远看到几个城管围着一个小摊贩要没收他的东西。小摊贩拉着自

己的东西不愿意东西被没收，城管将他推到在地，摊子上的东西洒落在地。周围经过的人们慢

慢停下来围观。城管用脚踢在地上的小摊贩。周围围观的有人看不惯，很大声地呵斥城管。城

管肆无忌惮地揪住最前面的围观者，顺手就给围观者一拳头。这样，场面就混乱了。围观的人

们愤怒地围住城管，挥舞拳头痛打城管，城管毫无还手之力。这时候有几个年轻人拿东西砸破

了城管公务车的车窗，其他人则爬上车顶欢呼胜利。这时候，您参与到人群中打城管的可能性

为多大？ 请用 0-10之间的数字表示。0表示完全不会参与其中，10表示完全会参与其中。下

同。

2.晚上您在逛街时，看到一位富商倒车时撞倒了车后经过的骑车女子，撞坏了她的电瓶车。

这位女子要求富商赔偿损失。富商满口酒气地骂这位女子“穷人就是难缠”，态度恶劣。一位老

人上前去讲理，要求富商做出赔偿，没想到这位富商却骂人家多管闲事，一巴掌把老人推倒在

地。结果就是周围的人围起来把这个富商暴打一顿，拿东西砸他的豪车。这时候，您参与到人

群中打富商的可能性为多大？

3.最近政府要在您所在的居民区附近建造一个生产对二甲苯的化工厂（俗称 PX项目）。专

家指出对二甲苯属于危险化学品和高致癌物，工厂五公里半径之内都是高危险区域。人们担心

会有化学品泄露的危险，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市政府通过电视解释说项目是安全的，但是大

家并不相信市政府的安抚。很多人晚上在附近的公园和广场集体散步，讨论这件事。周六晚上，

警察在市政公园广场强力驱赶散布和讨论化工厂危险信息的人们，动手打了几位拒绝离开的民

众，酿成双方冲突。人数占优势的年轻人围住警察，痛打警察，掀翻了警车。假设这时候您刚

好经过这个广场，您参与到人群中打警察的可能性为多大？

4.周末您在超市购物出来时，看到一位中年搬运工的搬运车撞上了一辆家用轿车，车主夫

妇下车对这位搬运工破口大骂，揪着他的领子就打。当时周围有人劝解，说让这位搬运工赔点

钱就好了。但是这对夫妇不予理睬，说自己是当官的，政府里有人，打死人都不怕，揪着这位

中年人拳打脚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纷纷指责这个官员太过分。这位官员骂别人多管闲

事，顺手对着一位围观者就是一拳，结果双方就打起来了，围观的人将这位官员一顿暴打。这

时候，您参与到人群中打这位官员的可能性为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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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博士论文，正值清明节假期。屋外下着小雨，空气清澈，到处是新长出的绿色树叶，

让人心旷神怡。这种天气，非常适合做回顾和总结。

回想四年前，我追随人格心理学而来，今日以人格心理学的博士毕业，虽有延期之苦，但

最终能完成学业仍让我心有喜悦。非常感激四年前郭老师将我收入门下，使我继续研究人格心

理学的愿望得以实现。郭老师非常重视人格与社会心理中的文化差异，强调研究儒家文化、道

家文化对中国人人格的影响。涂阳军师兄和汤舒俊师兄的研究主题就是这种研究取向的最好体

现。在文化与人格关系这个主题的观点上，我有幸与郭老师不谋而合。我关注的点很小，选择

儒家人格中很小的一个点(自尊)进行研究，得到了郭老师的鼓励和支持。虽然开局艰难、进展

缓慢，但是郭老师一直在鼓励我，为我提供精神支持。郭老师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屡遭挫折仍

不失前进的勇气。同时，郭老师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对社会阶层及其

流动、社会稳定有着深刻的思考，对底层民众的艰辛充满忧虑，希望能用心理学的知识体系以

及研究方法对阶层流动、群体性事件进行深入研究，为底层民众的向上流动、为这个国家的发

展与稳定提供有效建议。李静师姐、周春燕师姐、孙灯勇师兄、陈继文师姐、李小新师姐、胡

小勇师兄的博士论文，以及我的博士论文，都从属于这个大的研究主题。这些博士论文的选题，

都体现了郭老师对这个国家民众与社会的深切关怀。在这个大的体系之下，我选择探讨群体性

事件的成因，标题为《道德判断在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在选题、研究思路等各方面，得到了

郭老师的大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在这毕业之际，对郭老师四年来的关心、鼓励、指导，表示衷

心的感谢。

在这四年之中，曾多次在田家炳楼前向刘华山老师请教统计问题。虽然问题浅薄，但是刘

老师还是很耐心地解答我的问题。在众多学生之中，刘老师竟然记得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生的

姓名，让我感受到刘老师对学生的关爱和他对教育的热爱。在毕业之际，向刘老师表示深深的

感谢和敬佩。同时，在研究中国本土文化中的自尊概念这个问题上，得到西南大学黄希庭先生、

华中科技大学陈建文教授的鼓励和指导，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在华中师大求学过程中，得到华中师大李静师姐、胡小勇师兄、刘腾飞师兄、周春燕师姐、

黄璐、张永欣、吴娜、张晨艳、黄凤、丁倩、陈武、牛更枫、严磊、许磊、姜海、杨林川等各

位同学以及师弟师妹杨沈龙、白洁、李凯、潘哲，西南大学同学李林、李继波、位东涛，安徽

师大同学孙健、张俊杰、程俊、余慧玲，好友黄细文、杜星等人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在担任

心理学史课程的助教期间，得到了众多本院同学以及辅修心理学第二学位同学的支持和帮助，

在此一并感谢！在这里能遇到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校的同学，互相激励、互相启发，实在是

人生之幸！同时，在这四年中，虽有延期之苦，但一直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和父母的关爱。家

人的关爱，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勇气。希望毕业后能好好孝顺父母，好好关心家人。



91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以及家人的支持和帮助！

舒首立

2016年 4月于华中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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